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柯晨晧律師

            楊淑華律師

被      告  冷平之（原名冷繼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周玉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8

80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

6、12196、122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王彥仁犯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罪，

共5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

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二、冷平之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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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玉萍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5月。

　　犯罪事實

一、王彥仁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北市刑大）

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為依

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緣冷平之（原名冷繼國）及周玉萍於民國111年7月起

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

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

彥仁因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聲請調閱上開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記錄，經王彥仁分析比

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

錄，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竟分別基於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

書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

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

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

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偽造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

話紀錄之不實準私文書（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記錄，詳附表

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偽造之

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

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

書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

實公文書」欄所載），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內容合於偽

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而具可信性，王彥仁復持該等拘

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

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

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而行使之（各次

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

請概況」欄所載），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

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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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票及許可搜索、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

嫌疑人。　

二、冷平之因細故而對呂鳳紋有所不滿，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

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

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意圖

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基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

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7日前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

段00巷00弄00號3之3室居處，未經呂鳳紋同意或授權，以電

腦軟體小畫家自其前與呂鳳紋之LINE對話紀錄中擷取呂鳳紋

之大頭貼照片，偽造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

欄所示形式上為冷平之與呂鳳紋於112年1月14日聯繫購毒之

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復於112年3月7日，在

其先前位於桃園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居處，

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向不知情之王彥仁檢舉誣

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

冷平之，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

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

承辦檢察官訊問時，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於

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不

實證述內容，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

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

三、周玉萍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

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

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2年4月20日

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

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於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

內容。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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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察官、被告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與辯護人對於本判決

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

院卷三11-68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

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至王彥仁及周玉

萍與辯護人於審理時所爭執證據能力部分，均無為本判決引

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有

無。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

　　訊據被告王彥仁坦承有以EXCEL編輯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

疑人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將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登載在

聲請搜索及拘提之偵查報告中，再將該等偵查報告分別持向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本院聲請核發

搜索票等事實，然否認犯行，辯稱：冷平之都有提供LINE對

話紀錄、匯款及退款紀錄向我檢舉這些嫌疑人有賣毒品給冷

平之，並佐以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筆錄的證詞，我才把通聯

紀錄改成與檢舉人提供LINE對話紀錄時間相符，用來凸顯通

聯記錄的位置以作為搜索地點的建議，絲毫不影響拘票及搜

索票的核發基準，雖有瑕疵但不違法等語。辯護人楊淑華主

張：打電話也包括用手機門號去打、用LINE去打或用WECHAT

去打或是用TELEGRAM去打這些通訊軟體，這是文字範圍概念

涵攝的問題，另誰有沒有親自去買毒品，事實上依照民法規

定，這個問題包括誰有沒有親自去約定購買毒品的重要之

點，誰交付毒品給誰，誰取得占有，並不表示毒品交易自始

至終並不存在，因為跟LINE對話紀錄截圖是一致的，因此，

王彥仁所為並沒有與客觀事實相左，且情節相當輕微，沒有

損害任何可得特定人事物的任何權益利益或造成任何損害等

語。辯護人柯晨晧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

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

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的定義。另偽造私文

書是實害犯，但起訴書附表一所示的5位嫌疑人除李明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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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王彥仁承辦案件以外，其餘案件也都有其他事證例如其他

共同被告王亦玲或劉晉伸來佐證否認犯罪的于敬聖跟呂鳳紋

有販賣毒品，戴明哲部分他自己都承認有販賣，最後是羅義

得也不否認有從冷平之處所收受1萬，故附表一所示嫌疑人

也都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有販賣毒品，縱然王彥仁修改通聯

紀錄跟基地台，但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

性，因為這些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經查：

　㈠不爭執之事實：

　　王彥仁為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

查緝等業務，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

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

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桃園

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

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

品之通話紀錄，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

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

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

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

人有通話紀錄（各次編輯後之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

「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編輯後之雙向通聯

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

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

載之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

載），王彥仁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及偵查報告等資

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

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

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

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業據王彥

仁於廉政官詢問（偵60880卷○000-000頁）及審理時（本院

卷○000-000、170-171頁）所自承，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

「證據名稱」欄所示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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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㈡王彥仁所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時自承：要有請到搜索票就至少會有一

支嘉獎，執行搜索，同小隊一起出勤的都會有一支嘉獎，移

送後待檢察官起訴才會再視案件大小來論功獎，一般吸食毒

品不會記功獎，持有毒品會有功獎，販毒一定會有，且會記

到小功或大功，視査獲數來決定。呂鳳紋這件因為還沒起訴

所以還沒有報記功嘉獎，但是有搜索和執行有記到兩支嘉

獎。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

所以我就自己變造的雙向通聯紀錄。我執行呂鳳紋案，有領

到自己大隊的500元的便利商店商品禮券，嘉獎是共3支，分

別是搜索票1支，我執行勤務，因為是主辦人有記2支嘉獎。

戴明哲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2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

案件1支。羅義得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3支，聲請搜索票

1支，執行案件2支。我所做這些行為就是要換績效等語（偵

60880卷一128、132、135、137、139、141頁），而王彥仁

確因偵辦羅義得、呂鳳紋、戴明哲、于敬聖、李明和毒品

案，負責執行拘提、搜索而各獲得嘉獎3次、3次、2次、3

次、1次，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0月24日北市警政字第

11230912261號函檢送王彥仁人事資料(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

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未編頁碼】)在卷可稽，可見王彥仁

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職務上所製作偵查報告內，再持

向檢察官、法官聲請拘票、搜索票，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

作績效之目的。

　㈢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

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⒈刑法上之文書，應具備以下要件：⒈係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

（意思性），即刑法第220條所稱「足以為其用意之證明」

之意；⒉具有可視性（可讀性），即可以視覺感官直接認知

其所表示之內容，儲存於錄音或錄影設備、電磁紀錄中之意

思或觀念表示，倘透過機器或電腦處理後可以為視覺感官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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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認知者，亦具有可視性；⒊具有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其內

容必須係第三人以客觀方式亦可理解者；⒋須足以認識製作

名義人，蓋文書既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故文書之內容亦必

須足以判斷意思或觀念之表示主體為何；⒌須具有一定程度

之存續性，文書之載體，固以物體（如紙張）為主，但並不

以此為限，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錄音、錄影或電磁紀

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

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即放寬文書載體之範圍，

以因應科技之進步。故凡符合上開文書之要件，且為公文書

以外之文書，不論係證明權利義務之存否，或證明法律上之

事實，或記述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均屬刑法意義上之私文

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內容，均有發送方、接

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

位置資訊等紀錄，有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在卷可稽（他5704

卷11頁、他8185卷20頁、他2712卷11頁、偵60880卷一55

頁、偵60880卷一93頁），足見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係在記

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而為此

等意思表示，且以第三人客觀方式也可理解該等通聯紀錄係

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內容，具有意思性及客觀之

理解可能性，又屬電磁紀錄檔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

並藉由機器或電腦之處理，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具有可視

性，復一見即知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係以電信業者名義所出

具製作，故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

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㈣王彥仁所編輯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

所附偵查報告內，持以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

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

實登載，並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

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

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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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制作他人名義之文書

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制作者，就他人所制作之真

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亦即不變更原有文

書之本質，擅自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

其內容而言；倘該文書之本質已有變更，或已具有創設性

時，即屬偽造，而非變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838號

判決、95年度台非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向桃

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

經其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

之通話紀錄，竟以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

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雖王彥仁係在電信業者所出具之通聯電磁紀錄中編輯，然其

為無權製作、編輯者，且所編輯內容已「從無到有」創造出

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之內容，顯已

變更該等通聯電磁紀錄之本質，具有創設性，屬偽造準私文

書，其事後再將該等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偵查報告中

並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自屬行使偽造準私

文書。

　⒉刑法第213條所定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處罰，原係以保護公

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所謂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衹須登載

之內容失真出於明知，並不問失真情形為全部或一部，亦不

問其所以失真係出於虛增或故減（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38

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將其所編輯偽造之不實雙向

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

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各次登載

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

載），再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檢察官及法

官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屬公務員於其

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後行使之。　　

　⒊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指凡因行為人之偽造行為

而有引起損害公眾或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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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或有受損害之危險即已該當，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

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

法第213條所定對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之

犯罪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祇須公務員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而其結果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犯罪即已構成，初不因其登

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否生損害

而生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70年度台

上字第70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後，登載在其職務所製作

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

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

認定如前，該等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係「從無到有」創造出冷

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並登載在偵查

報告內，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

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確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

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

力。

　②檢舉人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屬檢察官審核核發拘票、法官審

核核發搜索票之重要考量因素，倘王彥仁將冷平之並無與所

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聯紀錄情形，如實登載在偵查報

告內，因冷平之檢舉內容已與客觀通聯紀錄不符，則冷平之

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已有疑問，衡情將有影響檢察官審核是

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可能。況王彥仁於

廉詢時自承：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

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雙向通聯紀錄。我實際上不能確

定冷繼國與呂鳳紋是否有真實通聯，我就是看圖說故事，依

照冷繼國提供的LINE截圖再去變造通聯紀錄，讓兩者看起來

是相符的，才能取信檢察官。我變造通聯並將變造後雙向通

聯當作附件一起做成偵查報告讓檢察官誤信冷繼國情資正

確，冷繼國與戴明哲、羅義得有通聯等情，最後取得搜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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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2年7月11日、112年7月25日執行搜索與拘提。這是單純

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32、135、136、139、1

43頁），足見王彥仁亦自承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

報告內之目的在使檢舉內容能合於客觀之通聯紀錄，以取信

審核拘票、搜索票之檢察官及法官，達成其「騙票」之目

的，則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中，再持

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行使，確有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

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

搜索之法律上利益之可能，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

有損害之危險存在。加之王彥仁聲請對各該嫌疑人拘提及搜

索，均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本院核發搜索票，有各該拘票

（偵33073卷101頁，偵43255卷21頁，偵26146卷77頁，偵39

136卷51頁，偵38379卷41頁）及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0

00-000頁，偵26146卷87、99頁）在卷可稽，更可見王彥仁

所為確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故王

彥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足生

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

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

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應可認定。

　㈤王彥仁及辯護人下述辯解及主張，均無理由：

　⒈王彥仁固以上詞辯解。冷平之檢舉時固有提出其與附表一編

號1之嫌疑人于敬聖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5704卷7頁)、

其與附表一編號3之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之對話紀錄及匯

款明細(他2712卷7-8頁)、其與附表一編號4之嫌疑人戴明哲

之對話紀錄及戴明哲施用毒品照片(偵60880卷一51-53頁)、

其與附表一編號5之嫌疑人羅義得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

偵60880卷一82-84頁）等證據資料，然該等對話紀錄內容多

僅為簡單對談，且匯款紀錄也僅為客觀金流情況，是否足使

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

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並非毫無疑

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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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有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

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

-26頁)在卷可稽，則其等檢舉嫌疑人李明和內容是否達至檢

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更有疑問。此外，

觀之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

定檢舉人於111年4月14日18時19分至19時39分許相互通話聯

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他5704卷11頁)；於附表一編號2

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

(持用人李明和）雙向通聯記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

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

通聯記錄亦發現李嫌與檢舉人互相有聯絡，足以證實於檢舉

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他8185

卷9頁)；於附表一編號3之偵查報告中載明「為進一步查證

檢舉人冷繼國所稱於112年1月期間以本人電話門號持用之00

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話予犯嫌劉建坪所持用之0000-0000

00、犯嫌呂鳳紋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經調閱

通聯記錄2人確實有通話紀錄」等語(他2712卷10頁)；於附

表一編號4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2年

5月10日17時55分至20時20分許及112年5月23日16時08分至1

6時13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偵60880卷

一56頁)；於附表一編號5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

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羅義得）雙向通聯紀錄進行

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

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紀錄中亦發現羅嫌與檢舉人互相

有連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

之真實性」等語（偵60880卷一85頁），可見王彥仁所編輯

偽造之通聯紀錄，目的均係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

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紀錄，使檢舉內

容具有可信性，以取信於檢察官及法官，加之王彥仁於廉詢

問自承：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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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自承以「騙票」方式欺瞞核票之檢察官及法官，足見王彥

仁自知僅憑檢舉人所提供上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檢察官、

法官達至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則王彥仁編輯

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內再持以聲請，意

在使檢察官准予核發拘票、法官准予核發搜索票，已不言可

喻。故王彥仁上開辯解，與事實不符，無從採信。

　⒉辯護人楊淑華固主張依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等內容已足證確

實有檢舉人所稱之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存在，故王彥仁編輯

通聯紀錄及登載在偵查報告均與客觀事實相合，且沒有造成

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亦主張王彥仁修

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但不影響犯罪偵查

真實性，因為這些嫌疑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然依憑檢舉人所

提出該等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

舉附表一編號1、3至5之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

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非毫無疑問，

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之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

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王彥仁於知

悉此等情形下，仍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中，

目的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

該等不實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均經說明如

前，可見王彥仁也知悉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嫌疑人販毒內容

可信性不足，始須以編輯不實通聯紀錄等方式來補強、佐證

檢舉內容之可信性，故辯護人主張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客觀

上確實存在，王彥仁所為並未悖於客觀事實等語，顯有誤

會。此外，既然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是否可

信，並無毫無疑問，則王彥仁事後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

於偵查報告以補強檢舉內容可信性，再持以向檢察官聲請拘

票、法官聲請搜索票，除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

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外，更足

以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

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而有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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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之危險，復經說明如上，辯護人主張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

之權益損害、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等語，並無理由。

　⒊辯護人柯晨晧固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

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

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定義等語。然王彥仁偽造

之通聯電磁紀錄如何具備刑法文書之意思性、客觀之理解可

能性、存續性、可視性及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等特徵，業經

說明如前，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1項規定，王彥仁偽造

之通聯電磁紀錄於刑法偽造文書罪章係以文書論，當可成立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辯護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亦無理

由。　

　㈥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編輯之不實通聯記錄部分，漏載附表一

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

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

至5）等內容，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

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業據王

彥仁所自陳（偵60880卷○000-000頁，本院卷○000-000、1

70-171頁），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

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自應

由本院予以補充。　

　㈦綜上，王彥仁及辯護人前開辯詞及主張，難認可採。故王彥

仁前揭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被告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

（偵3135卷5-9頁）及本院審理時（本院卷三63頁）坦承不

諱，並有其於112年3月7日警詢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

1頁）、112年4月20日偵訊具結證述筆錄（他2712卷159-160

頁）及其偽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2712卷8頁）在卷可

稽，冷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冷平

之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犯罪事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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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據被告周玉萍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

所示內容證詞等情，然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冷平之的看

護，我有與冷平之於1月15日之去呂鳳紋八德家，所以我才

會把呂鳳紋家門口拍下來，因為冷平之跟我說他去呂鳳紋家

買毒品，我之前作證說1月14日有去呂鳳紋家是說錯了等

語。經查：

　㈠周玉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

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

時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等情，業據周玉萍於

審理時所不爭執，並有112年4月20日證述偵訊筆錄（廉政署

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

認定。

　㈡本案爭點為：周玉萍所為上開偵訊證述內容是否虛偽不實？

　⒈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證述：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

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

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

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

頁）。審酌周玉萍為冷平之之女朋友及看護，業據冷平之於

上開警詢時所自陳（偵3135卷7-8頁），兩人情誼深厚，冷

平之自無誣陷周玉萍之動機，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關於周

玉萍不利之內容，已有相當可信性。

　⒉①呂鳳紋於112年5月2日、同年月3日警詢及同日偵訊證稱：

我從108年開始使用門號0000000000至112年4月27日，該門

號用來聯絡家人及朋友，我並沒有在112年1月14日晚上10

時、同年月15日早上11時與對方通話相約在桃園市○○區○

○街000巷00弄0號，以7000元販賣海洛因給對方等語（偵23

339卷10-11、14、130-131頁）。②王彥仁於113年1月4日偵

訊證稱：當時冷繼國跟我說是他朋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

為便宜行事，且冷繼國願意配合，我就將筆錄内容改成冷繼

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確定冷繼國沒有向呂鳳紋購毒等語

（偵60880卷三164、165頁）。均與冷平之上開證述關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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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向呂鳳紋購毒一事大致相符。

　⒊冷平之於112年3月7日及同年12月25日警詢時自承其係持用

門號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60880卷一37頁及偵3135卷5頁

之年籍電話欄），觀之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

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

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有該通

聯紀錄在卷可稽（偵60880卷○000-000頁），亦與冷平之上

開警詢證述內容相符，則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

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

等情，應可認定。既然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

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

則周玉萍於偵訊時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自屬

虛偽不實。　

　㈢雖周玉萍於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時提出「1月15日11：3

7」及「1月15日08：47」照片2張（本院卷○000-000頁），

用以證明其有於112年1月15日陪同冷平之前往桃園市○○區

○○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且冷平之於審理時

改證稱：112年1月14日及15日周玉萍有陪我去呂鳳紋那邊，

上開照片2張是周玉萍拍的，是我要進去呂鳳紋那邊買毒品

時，呂鳳紋不讓我帶別人進去，我才叫周玉萍去買飲料等語

（本院卷二477、479頁）。然：

　⒈上開照片僅有標註「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

7」，未見任何年份之記載，則該照片拍攝日期是否確為周

玉萍所證述之112年1月15日，已有疑問。又周玉萍僅提出該

照片2張，未有任何該照片源自何處、源自何人之相關證

據，則該照片是否為周玉萍所親自拍攝，也有疑問。何況，

周玉萍前於其以證人身分為本案具結證述時起（廉政署113

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至嗣後以被告身分接受警方詢問

時止（偵3135卷13-16頁），均未提出該等照片以佐證其具

結證述內容屬實，所為已與常情有違，加之本院前已說明冷

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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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

○○街000巷00弄0號附近，可見周玉萍所提出之上開照片，

不知年份且來源不明，且與客觀通聯紀錄內容不符，真實性

有疑，無從使本院為周玉萍有利之認定。

　⒉雖冷平之於審理時證述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然冷平之

前於112年12月25日時陳稱：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

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

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

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可見

冷平之並未證稱其有親自至呂鳳紋八德處所之情，再考量冷

平之為周玉萍之女友，衡情當有袒護周玉萍免受偽證罪處罰

之高度動機，則冷平之嗣後於審理時改稱上開有利於周玉萍

之內容，是否可信，已有疑問，加以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

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

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

000巷00弄0號附近，也與冷平之審理時證述內容有所不符，

故冷平之上開審理時證述內容，為袒護周玉萍之詞，與事實

不符，無法採信。

　㈣綜上，周玉萍上開辯解，並無理由，其偽證犯行，應堪認

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所犯罪名：

　㈠按刑法第134條關於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祇以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各罪為已

足，初不以其合法執行職務為條件，故公務員之執行職務縱

非合法，苟係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

罪，即不能解免加重之責；且刑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屬

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

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

該當法條所定法定本刑加重二分之一之結果計之（最高法院

24年上字第1344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21號判決意旨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照）。至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

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

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

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要

旨參照）。故：

　⒈核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134條前段、刑法第216條、刑法第210條及刑法第220

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罪、刑法第216條及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

　⒉雖起訴法條就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罪，漏未引用刑法第134條前段，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王彥仁及其辯

護人亦均就此部分予以辯論，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

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以EXCEL軟體將先前向

本署聲請雙向通聯紀錄資料之私文書竄改，進而偽造附表一

所示之不實雙向通聯記錄」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

圍，而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非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

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且辯護人柯晨晧亦於辯論時亦對準文

書有所主張，已無礙王彥仁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

充即足。

　㈡按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偽造證據及使用罪，原屬同條第1項

誣告之預備行為，因其犯罪之危險性較為重大，祇須有偽

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而有使他人受刑事或

懲戒處分之意圖為已足，不必實行誣告，仍予獨立處罰，故

為準誣告罪，如偽造此項證據持以誣告，除另犯其他罪名

外，按照低度行為吸收於高度行為之原則，祇應論以第1項

之誣告罪名，不應再適用第2項從重處斷（最高法院30年上

字第194號判決、54年台上字第1139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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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核冷平之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

誣告罪、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⒉起訴法條認冷平之係犯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意圖他人受刑事

處分而偽造證據罪，參照上開說明，容有未當，然因基本社

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

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

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

記載「偽造與呂鳳紋不實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後」等語，足

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且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

獨立犯罪，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又本

院已於審理時告知上開準文書規定（本院卷三14頁），已無

礙冷平之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㈢核周玉萍就犯罪事實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二、競合關係：

　㈠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中先後偽

造通話雙方、門號、時間、長度及基地台位置等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

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

就附表一編號1至5各次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

準私文書罪、登載不實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中先後

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及許可搜索、向法官聲請搜索票等行使登

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

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前開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及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

行，均係基於為達騙取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法搜索票之

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

規定，從一較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

罪處斷。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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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

　㈡冷平之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偽造犯罪事實欄二所示LI

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各為其行使、使用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又使用偽造證據行為，為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

告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

察官行使該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行為，係基於單一犯

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至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誣告呂鳳紋販毒行為，因侵

害國家審判權之法益，且為同一虛偽申告為陳述，應屬單純

一罪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108年

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意旨參照），僅成立一個誣告罪。冷

平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犯行，係基於同一個遂

行誣告之目的，行為有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

誣告罪處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37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刑之加重：

　㈠王彥仁上開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

書罪共5罪，均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㈡冷平之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109年度壢簡字第1

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7月29日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

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然起訴書及檢察官於審理時均未說明被告之惡性何

以達到須以累犯規定加重之理由，以作為本院衡酌是否以累

犯規定加重被告刑度之基礎，參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冷平之之

刑度，僅將其前案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之量刑審酌事

由（詳後述）。

四、刑之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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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被告自白時，縱令其所誣告之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但處分確定究與裁判確定不同，是其自白仍不得謂

非在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以前，自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

（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冷平之誣告

呂鳳紋販毒案件，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

3339、2614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及法

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冷平之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案誣告

犯行，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其所誣告之案件既未曾為裁判確

定，則其自白犯罪，仍應依刑法第172 條之規定，減輕其

刑。

五、審判範圍擴張：

　㈠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部分，漏載附表一

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

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

至5），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

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且電信用戶、

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

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與王彥仁被訴偽造私文書犯行具

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由本院

補充後併予審理。

　㈡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部分與

犯罪事實一至三均相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

六、爰審酌王彥仁身為執法之警察人員，本當謹守法律規範，恪

遵職守，竟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多次以犯罪事實一

（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載之違法手段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

行使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除影響司法警察公文書之公信

力、動搖警察人員之信譽外，更破壞檢警長久以來之信賴關

係，陷偵查及司法機關於不義，敗壞國家法紀，並損及該等

被檢舉嫌疑人所享有之法律上權益；冷平之僅因私怨即意圖

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向檢警偵查機關誣

指呂鳳紋涉嫌販毒犯罪及偽證，周玉萍經檢察官命具結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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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偽證之嚴重性，仍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

述，使國家偵查機關無端發動偵查，耗費訴訟資源，亦使呂

鳳紋遭受刑事訴追，徒增訟累，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所

為均應予非難。兼衡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各自犯罪之動

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及王彥仁雖於偵查階段坦

承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則否認全部犯行，周玉萍亦於審理

時否認犯行，犯後態度均不佳；冷平之於審理時坦承犯行，

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復考量王彥仁前無為法院判處罪刑確定

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工作

經歷（見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之人事

資料列印報表）、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三79頁之證

明、本院卷三81-87頁之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

報收執聯）、參與警政公益活動經歷（見本院卷三95-117頁

之照片）、捐款紀錄（見本院卷三75頁之收據），及刑法第

55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其所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限制；冷平之有上開施用毒品經法

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紀錄、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

濟狀況（見偵37453卷43頁年籍欄）、自陳癌症末期（偵313

5卷7頁）；周玉萍有施用及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

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

活經濟狀況（見偵3135卷13頁年籍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之刑。另審酌王彥仁所犯各罪均為相

同類型之罪，行為態樣、手段復如出一轍，且所侵害法益性

質相近，各項犯行間之責任非難重複性偏高，暨權衡各罪之

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

價後，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肆、沒收：

一、王彥仁部分：

　㈠王彥仁如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所示偽造

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均經王彥仁儲存在其所使用之公

務電腦內，該公務電腦主機復為廉政署扣押在案，業據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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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於廉詢時坦承不諱，並有本院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各

該電磁紀錄檔案為王彥仁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

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其各次犯行項下宣

告沒收。　

　㈡王彥仁所偽造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所示公

文書，業經其持向桃園地檢署、本院行使而交付，已非屬王

彥仁所有之物，故不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

可認為王彥仁所有或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

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

沒收。　　　　　　

二、冷平之部分：

　　冷平之所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固為其所有供犯行

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然該電磁紀錄檔案實際儲存之載

體及是否扣案均有不明，且經本案偵審程序後，該電磁紀錄

檔案已喪失為冷平之不法使用之效用，應可認已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

追徵。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冷平之供其為本案犯

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

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另犯刑法第134條前

段、第16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意

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等語。

　㈡按刑法第169 條第2 項之準誣告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

他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始該當本罪之處罰，若行為人未具

備此主觀違法要件，縱在客觀上有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危

險，然其在主觀上因欠缺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意圖，自不構

成本罪。

　㈢查王彥仁固有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

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復持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

請搜索票而行使之，然王彥仁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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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上開行為，此為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則王彥仁是否有使該

等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並非無疑。而冷平之及周玉萍

向王彥仁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時，除有製作檢舉筆錄外，尚

有檢附與各該嫌疑人聯繫購毒之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

圖等證據資料予王彥仁，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

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7-8頁)及冷平之111年7月7日

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

6頁)及冷平之與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

37頁)、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

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2712卷7-8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

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

錄(偵60880卷一43-47頁)、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

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51-52頁)、冷平之

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偵

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

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82-84頁)在卷可稽，可見附表一編號

1至5之嫌疑人並非全無販毒之初始嫌疑，加以檢察官並未舉

證證明上開檢舉筆錄、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

資料係屬不實、或王彥仁主觀知悉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截圖

（如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1中關於冷平之所檢附與呂鳳

紋之對話紀錄截圖）係有不實，則王彥仁基於此等檢舉資料

所生對各該嫌疑人之初始嫌疑，而為上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尚乏證據可認有使各該

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從而，王彥仁所為與刑法第169

條第2項準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難遽以該罪相

繩，此部分原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惟公訴起訴意旨所指此部

分事實若成立犯罪，與王彥仁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之犯罪事

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

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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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健祐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邱健盛及張盈

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子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附表一：
編

號

檢 舉 概

況

偽造之不實通聯電

磁紀錄

登載之不實公

文書

聲請時間、聲

請概況

證據名稱 主文（含沒

收）

1 冷 平 之

於111年

7月 7日

向 王 彥

仁 檢 舉

嫌 疑 人

于敬聖持用0000000

000與冷平之持用00

00000000於①111年

4月14日17時19分46

秒通聯、② 111年4

月14日17時44分46

秒通聯、③ 111年4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偵查第八

隊偵辦（綽號

阿聖、亦玲）

涉嫌販賣毒品

案聲請拘票、

王彥仁於111

年7月18日向

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聲請核發

拘票及許可搜

索，經檢察官

核發拘票及許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

辦（綽號阿聖、亦玲）

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

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

5704卷5-15頁)、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王彥仁犯公

務員假借職

務上之機會

故意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

罪，處有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十四頁



于 敬 聖

販毒

月14日18時8分51秒

通聯，且上開通聯

基地台位置均在桃

園市○○區○○路0

00號3樓樓頂，④于

敬聖持用000000000

0於111年4月14日17

時41分58秒通話基

地台位置在桃園市

○○區○○路000號

3樓樓頂

搜索票偵查報

告

可搜索後，再

於同日向本院

聲請核發搜索

票（111聲搜

字807號）

隊111年7月12日北市警

刑大八字第1113046274

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704

卷97頁)、于敬聖持用00

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

( 偵 60880 卷 ○ 000-000

頁)、冷平之111年7月7

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

3-46頁)、北市刑大111

年7月18日北市警刑大八

字第11130466942、0000

0000000號搜索票、拘票

聲請書(偵60880卷○000

-000頁)、拘票(偵33073

卷101頁)、本院搜索票

（偵60880卷三321頁）

徒 刑 1 年 4

月。

扣案王彥仁

使用公務電

腦主機內所

儲存之偽造

不實通聯電

磁 紀 錄 沒

收。

2 冷 平 之

及 周 玉

萍於111

年9月26

日 向 王

彥 仁 檢

舉 嫌 疑

人 李 明

和販毒

李明和持用0000000

000與冷平之持用00

00000000於①111年

8月6日1時11分通聯

64秒、②111年8月6

日1時15分通聯32

秒、③111年8月6日

1時31分通聯19秒，

且上開通聯基地台

位置均在桃園市○

○區○街里000鄰○

○路00號7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偵查第八

隊 偵 辦 綽 號

「佳河」涉嫌

違反槍砲彈藥

刀械管制條例

案聲請搜索票

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

年10月11日向

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聲請核發

拘票及許可搜

索，經檢察官

核發拘票及許

可搜索後，再

於同日向本院

聲請核發搜索

票（111聲搜

字116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

辦綽號「佳河」涉嫌違

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

告(他8185卷5-26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111年9月30日

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

53256號調取票聲請書

( 偵 60880 卷 ○ 000-000

頁)、李明和持用000000

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

880卷三93-97頁)、冷平

之及周玉萍111年9月26

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

-37頁)、北市刑大111年

10月11日北市警刑大八

字第11130539303號搜索

票聲請書(偵60880卷○0

00-000頁)、拘票(偵432

55卷21頁)、本院搜索票

（偵60880卷三323頁）

王彥仁犯公

務員假借職

務上之機會

故意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

罪，處有期

徒 刑 1 年 4

月。

扣案王彥仁

使用公務電

腦主機內所

儲存之偽造

不實通聯電

磁 紀 錄 沒

收。

3 冷 平 之

及 周 玉

萍於112

年 3月 7

日 向 王

彥 仁 檢

舉 嫌 疑

人 呂 鳳

紋 及 劉

建 坪 販

毒

⒈呂鳳紋持用00000

00000與冷平之持

用 0000000000 於

①112年1月14日2

0時 41分通聯38

秒、②同日22時3

1分通聯23秒、③

112年1月15日11

時3分通聯33秒，

且上開通聯基地

台位置均在桃園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偵查第八

隊偵辦(綽號

圓 仔 、 小 鳳

姐)涉嫌販賣

毒品案聲請拘

票、搜索票偵

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

年4月27日向

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聲請核發

拘票及許可搜

索，經檢察官

核發拘票及許

可搜索後，再

於同日向本院

聲請核發搜索

票（112年聲

北市刑大112年4月27日

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

325871、00000000000號

拘票、搜索票聲請書(偵

60880卷○000-000頁)、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

辦(綽號圓仔、小鳳姐)

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

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

附件偽造呂鳳紋及劉建

王彥仁犯公

務員假借職

務上之機會

故意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

罪，處有期

徒 刑 1 年 5

月。

扣案王彥仁

使用公務電

腦主機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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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路0

00號10樓

⒉劉建坪持用00000

00000與冷平之持

用 0000000000 於

①112年1月22日1

9時 13分通聯10

秒、②112年1月2

4日4時26分通聯4

5秒、③同日5時4

6分通聯37秒、④

同日18時7分通聯

10秒，且上開通

聯基地台位置均

在桃園市○○區

○○路0000巷000

號12樓

搜 字 第 683

號）

坪通聯紀錄等資料(他27

12卷5-55頁)、呂鳳紋持

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

聯紀錄(偵60880卷○000

-000頁)、劉建持用0000

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

(偵60880卷一309頁)、

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

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

○000-000頁)、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112年3月16日北市刑

警大八字第1123030598

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

0卷一147頁)、冷平112

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

880卷一37-41頁)、周玉

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

錄(偵 60880卷一 43-47

頁)、拘票（偵26146卷7

7頁）、本院搜索票（偵

60880卷三329頁，偵261

46卷87、99頁）。

儲存之偽造

不實通聯電

磁 紀 錄 沒

收。

4 冷 平 之

及 周 玉

萍於112

年 6月 6

日 向 王

彥 仁 檢

舉 嫌 疑

人 戴 明

哲販毒

戴明哲持用0000000

000與冷平之持用00

00000000於①112年

5月10日17時55分通

聯20秒、②同日20

時20分通聯33秒、

③112年5月15日4時

11分通聯21秒、④

同日4時15分通聯1

秒、⑤ 112年5月23

日16時8分通聯16

秒、⑥同日16時13

分通聯21秒、⑦同

日22時3分通聯11

秒，且上開通聯基

地台位置均在桃園

市○○區○○○路0

段00號2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偵查第八

隊偵辦(綽號

阿哲)涉嫌販

賣毒品案聲請

拘票、搜索票

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

年7月6日向桃

園地檢署檢察

官聲請核發拘

票 及 許 可 搜

索，經檢察官

核發拘票及許

可搜索後，於

同日向本院聲

請核發搜索票

(本院112年聲

搜 字 第 1193

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

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

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

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

戴明哲通聯記錄(偵6088

0卷一49-61頁)、北市刑

大112年7月3日北市警刑

大八字第11230400522、

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

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

○000-000頁)、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

隊112 年6月13日北市警

刑大八字第1123038696

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

0卷二3頁)、戴明哲持用

0000000000原始通聯記

錄(偵60880卷二19-109

頁)、冷平之持用000000

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

0卷○000-000頁)、冷平

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

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

3-77頁)、拘票（偵3913

6卷51頁）、本院搜索票

（偵60880卷三327頁）

王彥仁犯公

務員假借職

務上之機會

故意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

罪，處有期

徒 刑 1 年 4

月。

扣案王彥仁

使用公務電

腦主機內所

儲存之偽造

不實通聯電

磁 紀 錄 沒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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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5 冷 平 之

於112年

6 月 6

日 、 周

玉萍於1

12年6月

11 日 向

王 彥 仁

檢 舉 嫌

疑 人 羅

義 得 販

毒

羅義得持用0000000

000與冷平之持用00

00000000於①112年

4月17日14時3分通

聯33秒、②同日14

時23分通聯21秒、

③ 112年5月23日13

時57分通聯66秒、

④同日21時56分通

聯37秒、⑤ 112年5

月24日10時14分通

聯25秒、⑥ 112年5

月28日7時48分通聯

36秒、⑦112年5月2

9日6時34分通聯19

秒、⑧同日14時14

分通聯31秒、⑨同

日22時34分通聯21

秒，且上開通聯基

地台位置均在桃園

市○鎮區○○里00

鄰○○路000巷00號

4樓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偵查第八

隊偵辦(綽號

阿得)涉嫌違

反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案

聲請搜索票偵

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

年7月20日向

桃園地檢署檢

察官聲請核發

拘票及許可搜

索，經檢察官

核發拘票及許

可搜索後，再

於同日向本院

聲請核發搜索

票（本院112

年聲搜字第12

92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

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偵60880卷一79-96頁，

他5313卷3-22頁)、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

大隊112年6月20日北市

警刑大八字第112303928

5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31

3卷23頁)、羅義得持用0

000000000申登人基本資

料及偽造後雙向通聯紀

錄(他5313卷25-28頁)、

0000000000原始雙向通

聯記錄(偵60880卷○000

-000頁)、冷平之持用00

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

60880卷○000-000頁)、

冷平之112年6月6日檢舉

筆錄及周玉萍112年6月1

1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

一97-107頁)、北市刑大

112年7月20日北市警刑

大八字第11230417962、

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

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

○000-000頁)、拘票(偵

38379卷41頁)、本院搜

索票（偵60880卷三325

頁）

王彥仁犯公

務員假借職

務上之機會

故意行使偽

造準私文書

罪，處有期

徒 刑 1 年 4

月。

扣案王彥仁

使用公務電

腦主機內所

儲存之偽造

不實通聯電

磁 紀 錄 沒

收。

編

號

販賣毒

品之時

間及地

點

販賣毒品之

種類、數量

及金額(新

臺幣)

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

1 112年 1

月 14

日，在

桃園市

○○區

○○街

1.875公

克 之 海 洛

因，7000元

冷平之：鳳姐？

LINE暱稱「呂小鳳」（實際為冷

平之，下同）：什麼事情？

冷平之：弟是想說5張先給您

呂小鳳：前帳沒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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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000巷 0

0弄0號

冷平之：哪有這樣的，方便一下

可以嗎？

呂小鳳：那貴一張，能接受嗎？

冷平之：好吧！那我過去嘍，在

家嗎？

呂小鳳：對，快點

冷平之：那半裙子，西莊一件

呂小鳳：好啦，廢話很多耶，下

次再欠，你找別人

2 112年 1

月 15

日，桃

園市○

○區○

○街00

0 巷 00

弄0號

同上 無

編

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曾向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購

買過毒品)有。

2 (檢察官問：【提示他字卷第8頁右下角之對話紀錄】為

何人之對話)112年1月14日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

萍在當天晚上10時許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

號(呂鳳紋的家)，我以7000元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

克的海洛因，這是上開對話紀錄。後我於112年1月15日

上午11時許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再去桃園市

○○區○○街000巷00弄0號，我以7000元之價錢向呂鳳

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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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編

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認識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認

識，因為我是冷繼國的看護，我有陪同冷繼國去向被告2

人購買毒品。

2 (檢察官問：是否曾陪同冷繼國向被告2人購買過毒品)另

外112年1月14日、15日我有陪同冷繼國一起去桃園市○

○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只有在樓下

等但是我知悉冷繼國是要購買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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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仁






選任辯護人  柯晨晧律師
            楊淑華律師
被      告  冷平之（原名冷繼國）














選任辯護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周玉萍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880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王彥仁犯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罪，共5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二、冷平之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6月。
三、周玉萍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5月。
　　犯罪事實
一、王彥仁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冷平之（原名冷繼國）及周玉萍於民國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上開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記錄，經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竟分別基於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偽造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之不實準私文書（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內容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而具可信性，王彥仁復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而行使之（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　
二、冷平之因細故而對呂鳳紋有所不滿，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基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7日前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3之3室居處，未經呂鳳紋同意或授權，以電腦軟體小畫家自其前與呂鳳紋之LINE對話紀錄中擷取呂鳳紋之大頭貼照片，偽造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欄所示形式上為冷平之與呂鳳紋於112年1月14日聯繫購毒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復於112年3月7日，在其先前位於桃園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居處，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向不知情之王彥仁檢舉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
三、周玉萍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與辯護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卷三11-68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至王彥仁及周玉萍與辯護人於審理時所爭執證據能力部分，均無為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
　　訊據被告王彥仁坦承有以EXCEL編輯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將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登載在聲請搜索及拘提之偵查報告中，再將該等偵查報告分別持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等事實，然否認犯行，辯稱：冷平之都有提供LINE對話紀錄、匯款及退款紀錄向我檢舉這些嫌疑人有賣毒品給冷平之，並佐以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筆錄的證詞，我才把通聯紀錄改成與檢舉人提供LINE對話紀錄時間相符，用來凸顯通聯記錄的位置以作為搜索地點的建議，絲毫不影響拘票及搜索票的核發基準，雖有瑕疵但不違法等語。辯護人楊淑華主張：打電話也包括用手機門號去打、用LINE去打或用WECHAT去打或是用TELEGRAM去打這些通訊軟體，這是文字範圍概念涵攝的問題，另誰有沒有親自去買毒品，事實上依照民法規定，這個問題包括誰有沒有親自去約定購買毒品的重要之點，誰交付毒品給誰，誰取得占有，並不表示毒品交易自始至終並不存在，因為跟LINE對話紀錄截圖是一致的，因此，王彥仁所為並沒有與客觀事實相左，且情節相當輕微，沒有損害任何可得特定人事物的任何權益利益或造成任何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的定義。另偽造私文書是實害犯，但起訴書附表一所示的5位嫌疑人除李明和不是王彥仁承辦案件以外，其餘案件也都有其他事證例如其他共同被告王亦玲或劉晉伸來佐證否認犯罪的于敬聖跟呂鳳紋有販賣毒品，戴明哲部分他自己都承認有販賣，最後是羅義得也不否認有從冷平之處所收受1萬，故附表一所示嫌疑人也都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有販賣毒品，縱然王彥仁修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但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因為這些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經查：
　㈠不爭執之事實：
　　王彥仁為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各次編輯後之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編輯後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載之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王彥仁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及偵查報告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業據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偵60880卷○000-000頁）及審理時（本院卷○000-000、170-171頁）所自承，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證據名稱」欄所示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王彥仁所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時自承：要有請到搜索票就至少會有一支嘉獎，執行搜索，同小隊一起出勤的都會有一支嘉獎，移送後待檢察官起訴才會再視案件大小來論功獎，一般吸食毒品不會記功獎，持有毒品會有功獎，販毒一定會有，且會記到小功或大功，視査獲數來決定。呂鳳紋這件因為還沒起訴所以還沒有報記功嘉獎，但是有搜索和執行有記到兩支嘉獎。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的雙向通聯紀錄。我執行呂鳳紋案，有領到自己大隊的500元的便利商店商品禮券，嘉獎是共3支，分別是搜索票1支，我執行勤務，因為是主辦人有記2支嘉獎。戴明哲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2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件1支。羅義得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3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件2支。我所做這些行為就是要換績效等語（偵60880卷一128、132、135、137、139、141頁），而王彥仁確因偵辦羅義得、呂鳳紋、戴明哲、于敬聖、李明和毒品案，負責執行拘提、搜索而各獲得嘉獎3次、3次、2次、3次、1次，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0月24日北市警政字第11230912261號函檢送王彥仁人事資料(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未編頁碼】)在卷可稽，可見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職務上所製作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法官聲請拘票、搜索票，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㈢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⒈刑法上之文書，應具備以下要件：⒈係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意思性），即刑法第220條所稱「足以為其用意之證明」之意；⒉具有可視性（可讀性），即可以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其所表示之內容，儲存於錄音或錄影設備、電磁紀錄中之意思或觀念表示，倘透過機器或電腦處理後可以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者，亦具有可視性；⒊具有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其內容必須係第三人以客觀方式亦可理解者；⒋須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蓋文書既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故文書之內容亦必須足以判斷意思或觀念之表示主體為何；⒌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文書之載體，固以物體（如紙張）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即放寬文書載體之範圍，以因應科技之進步。故凡符合上開文書之要件，且為公文書以外之文書，不論係證明權利義務之存否，或證明法律上之事實，或記述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均屬刑法意義上之私文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內容，均有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位置資訊等紀錄，有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在卷可稽（他5704卷11頁、他8185卷20頁、他2712卷11頁、偵60880卷一55頁、偵60880卷一93頁），足見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係在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而為此等意思表示，且以第三人客觀方式也可理解該等通聯紀錄係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內容，具有意思性及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又屬電磁紀錄檔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並藉由機器或電腦之處理，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具有可視性，復一見即知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係以電信業者名義所出具製作，故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㈣王彥仁所編輯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持以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並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
　⒈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制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制作者，就他人所制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亦即不變更原有文書之本質，擅自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而言；倘該文書之本質已有變更，或已具有創設性時，即屬偽造，而非變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838號判決、95年度台非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其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竟以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雖王彥仁係在電信業者所出具之通聯電磁紀錄中編輯，然其為無權製作、編輯者，且所編輯內容已「從無到有」創造出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之內容，顯已變更該等通聯電磁紀錄之本質，具有創設性，屬偽造準私文書，其事後再將該等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偵查報告中並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自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⒉刑法第213條所定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所謂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衹須登載之內容失真出於明知，並不問失真情形為全部或一部，亦不問其所以失真係出於虛增或故減（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將其所編輯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再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屬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後行使之。　　
　⒊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指凡因行為人之偽造行為而有引起損害公眾或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危險即已該當，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213條所定對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之犯罪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祇須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而其結果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犯罪即已構成，初不因其登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否生損害而生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70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後，登載在其職務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認定如前，該等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係「從無到有」創造出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確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
　②檢舉人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屬檢察官審核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核發搜索票之重要考量因素，倘王彥仁將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聯紀錄情形，如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因冷平之檢舉內容已與客觀通聯紀錄不符，則冷平之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已有疑問，衡情將有影響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可能。況王彥仁於廉詢時自承：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雙向通聯紀錄。我實際上不能確定冷繼國與呂鳳紋是否有真實通聯，我就是看圖說故事，依照冷繼國提供的LINE截圖再去變造通聯紀錄，讓兩者看起來是相符的，才能取信檢察官。我變造通聯並將變造後雙向通聯當作附件一起做成偵查報告讓檢察官誤信冷繼國情資正確，冷繼國與戴明哲、羅義得有通聯等情，最後取得搜索票在112年7月11日、112年7月25日執行搜索與拘提。這是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32、135、136、139、143頁），足見王彥仁亦自承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之目的在使檢舉內容能合於客觀之通聯紀錄，以取信審核拘票、搜索票之檢察官及法官，達成其「騙票」之目的，則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中，再持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行使，確有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之可能，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存在。加之王彥仁聲請對各該嫌疑人拘提及搜索，均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本院核發搜索票，有各該拘票（偵33073卷101頁，偵43255卷21頁，偵26146卷77頁，偵39136卷51頁，偵38379卷41頁）及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000-000頁，偵26146卷87、99頁）在卷可稽，更可見王彥仁所為確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故王彥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應可認定。
　㈤王彥仁及辯護人下述辯解及主張，均無理由：
　⒈王彥仁固以上詞辯解。冷平之檢舉時固有提出其與附表一編號1之嫌疑人于敬聖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5704卷7頁)、其與附表一編號3之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2712卷7-8頁)、其與附表一編號4之嫌疑人戴明哲之對話紀錄及戴明哲施用毒品照片(偵60880卷一51-53頁)、其與附表一編號5之嫌疑人羅義得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偵60880卷一82-84頁）等證據資料，然該等對話紀錄內容多僅為簡單對談，且匯款紀錄也僅為客觀金流情況，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並非毫無疑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在卷可稽，則其等檢舉嫌疑人李明和內容是否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更有疑問。此外，觀之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1年4月14日18時19分至19時39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他5704卷11頁)；於附表一編號2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李明和）雙向通聯記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記錄亦發現李嫌與檢舉人互相有聯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他8185卷9頁)；於附表一編號3之偵查報告中載明「為進一步查證檢舉人冷繼國所稱於112年1月期間以本人電話門號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話予犯嫌劉建坪所持用之0000-000000、犯嫌呂鳳紋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經調閱通聯記錄2人確實有通話紀錄」等語(他2712卷10頁)；於附表一編號4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至20時20分許及112年5月23日16時08分至16時13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偵60880卷一56頁)；於附表一編號5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羅義得）雙向通聯紀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紀錄中亦發現羅嫌與檢舉人互相有連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偵60880卷一85頁），可見王彥仁所編輯偽造之通聯紀錄，目的均係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以取信於檢察官及法官，加之王彥仁於廉詢問自承：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43頁），亦自承以「騙票」方式欺瞞核票之檢察官及法官，足見王彥仁自知僅憑檢舉人所提供上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檢察官、法官達至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則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內再持以聲請，意在使檢察官准予核發拘票、法官准予核發搜索票，已不言可喻。故王彥仁上開辯解，與事實不符，無從採信。
　⒉辯護人楊淑華固主張依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等內容已足證確實有檢舉人所稱之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存在，故王彥仁編輯通聯紀錄及登載在偵查報告均與客觀事實相合，且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亦主張王彥仁修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但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因為這些嫌疑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然依憑檢舉人所提出該等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1、3至5之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非毫無疑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之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王彥仁於知悉此等情形下，仍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中，目的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該等不實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均經說明如前，可見王彥仁也知悉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嫌疑人販毒內容可信性不足，始須以編輯不實通聯紀錄等方式來補強、佐證檢舉內容之可信性，故辯護人主張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客觀上確實存在，王彥仁所為並未悖於客觀事實等語，顯有誤會。此外，既然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是否可信，並無毫無疑問，則王彥仁事後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以補強檢舉內容可信性，再持以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請搜索票，除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外，更足以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而有生損害之危險，復經說明如上，辯護人主張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等語，並無理由。
　⒊辯護人柯晨晧固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定義等語。然王彥仁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如何具備刑法文書之意思性、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存續性、可視性及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等特徵，業經說明如前，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1項規定，王彥仁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於刑法偽造文書罪章係以文書論，當可成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辯護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亦無理由。　
　㈥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編輯之不實通聯記錄部分，漏載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至5）等內容，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業據王彥仁所自陳（偵60880卷○000-000頁，本院卷○000-000、170-171頁），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自應由本院予以補充。　
　㈦綜上，王彥仁及辯護人前開辯詞及主張，難認可採。故王彥仁前揭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被告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偵3135卷5-9頁）及本院審理時（本院卷三63頁）坦承不諱，並有其於112年3月7日警詢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112年4月20日偵訊具結證述筆錄（他2712卷159-160頁）及其偽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2712卷8頁）在卷可稽，冷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冷平之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犯罪事實三：
　　訊據被告周玉萍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證詞等情，然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冷平之的看護，我有與冷平之於1月15日之去呂鳳紋八德家，所以我才會把呂鳳紋家門口拍下來，因為冷平之跟我說他去呂鳳紋家買毒品，我之前作證說1月14日有去呂鳳紋家是說錯了等語。經查：
　㈠周玉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時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等情，業據周玉萍於審理時所不爭執，並有112年4月20日證述偵訊筆錄（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爭點為：周玉萍所為上開偵訊證述內容是否虛偽不實？
　⒈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證述：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審酌周玉萍為冷平之之女朋友及看護，業據冷平之於上開警詢時所自陳（偵3135卷7-8頁），兩人情誼深厚，冷平之自無誣陷周玉萍之動機，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關於周玉萍不利之內容，已有相當可信性。
　⒉①呂鳳紋於112年5月2日、同年月3日警詢及同日偵訊證稱：我從108年開始使用門號0000000000至112年4月27日，該門號用來聯絡家人及朋友，我並沒有在112年1月14日晚上10時、同年月15日早上11時與對方通話相約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以7000元販賣海洛因給對方等語（偵23339卷10-11、14、130-131頁）。②王彥仁於113年1月4日偵訊證稱：當時冷繼國跟我說是他朋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為便宜行事，且冷繼國願意配合，我就將筆錄内容改成冷繼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確定冷繼國沒有向呂鳳紋購毒等語（偵60880卷三164、165頁）。均與冷平之上開證述關於其並未向呂鳳紋購毒一事大致相符。
　⒊冷平之於112年3月7日及同年12月25日警詢時自承其係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60880卷一37頁及偵3135卷5頁之年籍電話欄），觀之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有該通聯紀錄在卷可稽（偵60880卷○000-000頁），亦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內容相符，則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應可認定。既然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則周玉萍於偵訊時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自屬虛偽不實。　
　㈢雖周玉萍於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時提出「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照片2張（本院卷○000-000頁），用以證明其有於112年1月15日陪同冷平之前往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且冷平之於審理時改證稱：112年1月14日及15日周玉萍有陪我去呂鳳紋那邊，上開照片2張是周玉萍拍的，是我要進去呂鳳紋那邊買毒品時，呂鳳紋不讓我帶別人進去，我才叫周玉萍去買飲料等語（本院卷二477、479頁）。然：
　⒈上開照片僅有標註「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未見任何年份之記載，則該照片拍攝日期是否確為周玉萍所證述之112年1月15日，已有疑問。又周玉萍僅提出該照片2張，未有任何該照片源自何處、源自何人之相關證據，則該照片是否為周玉萍所親自拍攝，也有疑問。何況，周玉萍前於其以證人身分為本案具結證述時起（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至嗣後以被告身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止（偵3135卷13-16頁），均未提出該等照片以佐證其具結證述內容屬實，所為已與常情有違，加之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可見周玉萍所提出之上開照片，不知年份且來源不明，且與客觀通聯紀錄內容不符，真實性有疑，無從使本院為周玉萍有利之認定。
　⒉雖冷平之於審理時證述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然冷平之前於112年12月25日時陳稱：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可見冷平之並未證稱其有親自至呂鳳紋八德處所之情，再考量冷平之為周玉萍之女友，衡情當有袒護周玉萍免受偽證罪處罰之高度動機，則冷平之嗣後於審理時改稱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是否可信，已有疑問，加以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也與冷平之審理時證述內容有所不符，故冷平之上開審理時證述內容，為袒護周玉萍之詞，與事實不符，無法採信。
　㈣綜上，周玉萍上開辯解，並無理由，其偽證犯行，應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所犯罪名：
　㈠按刑法第134條關於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祇以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各罪為已足，初不以其合法執行職務為條件，故公務員之執行職務縱非合法，苟係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罪，即不能解免加重之責；且刑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屬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該當法條所定法定本刑加重二分之一之結果計之（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1344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2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要旨參照）。故：
　⒈核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刑法第216條、刑法第210條及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及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⒉雖起訴法條就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漏未引用刑法第134條前段，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王彥仁及其辯護人亦均就此部分予以辯論，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以EXCEL軟體將先前向本署聲請雙向通聯紀錄資料之私文書竄改，進而偽造附表一所示之不實雙向通聯記錄」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而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且辯護人柯晨晧亦於辯論時亦對準文書有所主張，已無礙王彥仁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㈡按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偽造證據及使用罪，原屬同條第1項誣告之預備行為，因其犯罪之危險性較為重大，祇須有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而有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意圖為已足，不必實行誣告，仍予獨立處罰，故為準誣告罪，如偽造此項證據持以誣告，除另犯其他罪名外，按照低度行為吸收於高度行為之原則，祇應論以第1項之誣告罪名，不應再適用第2項從重處斷（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94號判決、54年台上字第1139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⒈核冷平之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⒉起訴法條認冷平之係犯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參照上開說明，容有未當，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偽造與呂鳳紋不實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後」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且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又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上開準文書規定（本院卷三14頁），已無礙冷平之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㈢核周玉萍就犯罪事實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二、競合關係：
　㈠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中先後偽造通話雙方、門號、時間、長度及基地台位置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各次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登載不實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中先後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及許可搜索、向法官聲請搜索票等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及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行，均係基於為達騙取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法搜索票之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較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斷。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冷平之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偽造犯罪事實欄二所示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各為其行使、使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又使用偽造證據行為，為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行使該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至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誣告呂鳳紋販毒行為，因侵害國家審判權之法益，且為同一虛偽申告為陳述，應屬單純一罪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意旨參照），僅成立一個誣告罪。冷平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犯行，係基於同一個遂行誣告之目的，行為有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之加重：
　㈠王彥仁上開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均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㈡冷平之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109年度壢簡字第1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7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起訴書及檢察官於審理時均未說明被告之惡性何以達到須以累犯規定加重之理由，以作為本院衡酌是否以累犯規定加重被告刑度之基礎，參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冷平之之刑度，僅將其前案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之量刑審酌事由（詳後述）。
四、刑之減輕：
　　按被告自白時，縱令其所誣告之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但處分確定究與裁判確定不同，是其自白仍不得謂非在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以前，自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冷平之誣告呂鳳紋販毒案件，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3339、2614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冷平之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案誣告犯行，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其所誣告之案件既未曾為裁判確定，則其自白犯罪，仍應依刑法第172 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審判範圍擴張：
　㈠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部分，漏載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至5），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與王彥仁被訴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由本院補充後併予審理。
　㈡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部分與犯罪事實一至三均相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
六、爰審酌王彥仁身為執法之警察人員，本當謹守法律規範，恪遵職守，竟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多次以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載之違法手段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使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除影響司法警察公文書之公信力、動搖警察人員之信譽外，更破壞檢警長久以來之信賴關係，陷偵查及司法機關於不義，敗壞國家法紀，並損及該等被檢舉嫌疑人所享有之法律上權益；冷平之僅因私怨即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向檢警偵查機關誣指呂鳳紋涉嫌販毒犯罪及偽證，周玉萍經檢察官命具結後已知偽證之嚴重性，仍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使國家偵查機關無端發動偵查，耗費訴訟資源，亦使呂鳳紋遭受刑事訴追，徒增訟累，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所為均應予非難。兼衡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及王彥仁雖於偵查階段坦承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則否認全部犯行，周玉萍亦於審理時否認犯行，犯後態度均不佳；冷平之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復考量王彥仁前無為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工作經歷（見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之人事資料列印報表）、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三79頁之證明、本院卷三81-87頁之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參與警政公益活動經歷（見本院卷三95-117頁之照片）、捐款紀錄（見本院卷三75頁之收據），及刑法第55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其所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限制；冷平之有上開施用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紀錄、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37453卷43頁年籍欄）、自陳癌症末期（偵3135卷7頁）；周玉萍有施用及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3135卷13頁年籍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之刑。另審酌王彥仁所犯各罪均為相同類型之罪，行為態樣、手段復如出一轍，且所侵害法益性質相近，各項犯行間之責任非難重複性偏高，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肆、沒收：
一、王彥仁部分：
　㈠王彥仁如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均經王彥仁儲存在其所使用之公務電腦內，該公務電腦主機復為廉政署扣押在案，業據王彥仁於廉詢時坦承不諱，並有本院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各該電磁紀錄檔案為王彥仁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其各次犯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王彥仁所偽造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所示公文書，業經其持向桃園地檢署、本院行使而交付，已非屬王彥仁所有之物，故不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王彥仁所有或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二、冷平之部分：
　　冷平之所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固為其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然該電磁紀錄檔案實際儲存之載體及是否扣案均有不明，且經本案偵審程序後，該電磁紀錄檔案已喪失為冷平之不法使用之效用，應可認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冷平之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另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16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等語。
　㈡按刑法第169 條第2 項之準誣告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他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始該當本罪之處罰，若行為人未具備此主觀違法要件，縱在客觀上有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危險，然其在主觀上因欠缺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意圖，自不構成本罪。
　㈢查王彥仁固有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復持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請搜索票而行使之，然王彥仁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使為上開行為，此為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則王彥仁是否有使該等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並非無疑。而冷平之及周玉萍向王彥仁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時，除有製作檢舉筆錄外，尚有檢附與各該嫌疑人聯繫購毒之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資料予王彥仁，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7-8頁)及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及冷平之與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2712卷7-8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51-52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82-84頁)在卷可稽，可見附表一編號1至5之嫌疑人並非全無販毒之初始嫌疑，加以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檢舉筆錄、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資料係屬不實、或王彥仁主觀知悉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截圖（如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1中關於冷平之所檢附與呂鳳紋之對話紀錄截圖）係有不實，則王彥仁基於此等檢舉資料所生對各該嫌疑人之初始嫌疑，而為上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尚乏證據可認有使各該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從而，王彥仁所為與刑法第169條第2項準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難遽以該罪相繩，此部分原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惟公訴起訴意旨所指此部分事實若成立犯罪，與王彥仁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健祐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邱健盛及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子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附表一：
		編號

		檢舉概況

		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

		登載之不實公文書

		聲請時間、聲請概況

		證據名稱

		主文（含沒收）



		1



		冷平之於111年7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于敬聖販毒





		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4月14日17時19分46秒通聯、②111年4月14日17時44分46秒通聯、③111年4月14日18時8分51秒通聯，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④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於111年4月14日17時41分58秒通話基地台位置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7月18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80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5-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12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274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704卷97頁)、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北市刑大111年7月18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6942、00000000000號搜索票、拘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3073卷10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1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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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9月2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李明和販毒

		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8月6日1時11分通聯64秒、②111年8月6日1時15分通聯32秒、③111年8月6日1時31分通聯19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里000鄰○○路00號7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10月11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116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9月3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25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三93-97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北市刑大111年10月11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9303號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43255卷2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3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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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3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販毒











		⒈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14日20時41分通聯38秒、②同日22時31分通聯23秒、③112年1月15日11時3分通聯33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10樓
⒉劉建坪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22日19時13分通聯10秒、②112年1月24日4時26分通聯45秒、③同日5時46分通聯37秒、④同日18時7分通聯10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號12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4月27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683號）







		北市刑大112年4月27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25871、00000000000號拘票、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呂鳳紋及劉建坪通聯紀錄等資料(他2712卷5-55頁)、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劉建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一3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3月16日北市刑警大八字第1123030598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一147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拘票（偵26146卷77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9頁，偵26146卷87、99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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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6月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戴明哲販毒













		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通聯20秒、②同日20時20分通聯33秒、③112年5月15日4時11分通聯21秒、④同日4時15分通聯1秒、⑤112年5月23日16時8分通聯16秒、⑥同日16時13分通聯21秒、⑦同日22時3分通聯1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2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6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193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戴明哲通聯記錄(偵60880卷一49-61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0052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 年6月1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869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二3頁)、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記錄(偵60880卷二19-1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拘票（偵39136卷5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7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5



		冷平之於112年6月6日、周玉萍於112年6月11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羅義得販毒

		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4月17日14時3分通聯33秒、②同日14時23分通聯21秒、③112年5月23日13時57分通聯66秒、④同日21時56分通聯37秒、⑤112年5月24日10時14分通聯25秒、⑥112年5月28日7時48分通聯36秒、⑦112年5月29日6時34分通聯19秒、⑧同日14時14分通聯31秒、⑨同日22時34分通聯2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號4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20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292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79-96頁，他5313卷3-22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6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9285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313卷23頁)、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申登人基本資料及偽造後雙向通聯紀錄(他5313卷25-28頁)、0000000000原始雙向通聯記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及周玉萍112年6月11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97-107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1796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8379卷4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5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地點

		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及金額(新臺幣)

		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



		1

		112年1月14日，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1.875公
克之海洛因，7000元

		冷平之：鳳姐？
LINE暱稱「呂小鳳」（實際為冷平之，下同）：什麼事情？
冷平之：弟是想說5張先給您
呂小鳳：前帳沒清耶
冷平之：哪有這樣的，方便一下可以嗎？
呂小鳳：那貴一張，能接受嗎？
冷平之：好吧！那我過去嘍，在家嗎？
呂小鳳：對，快點
冷平之：那半裙子，西莊一件
呂小鳳：好啦，廢話很多耶，下次再欠，你找別人



		2

		112年1月15日，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同上

		無







附表三：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曾向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購買過毒品)有。



		2

		(檢察官問：【提示他字卷第8頁右下角之對話紀錄】為何人之對話)112年1月14日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在當天晚上10時許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以7000元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這是上開對話紀錄。後我於112年1月15日上午11時許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再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我以7000元之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







附表四：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認識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認識，因為我是冷繼國的看護，我有陪同冷繼國去向被告2人購買毒品。



		2

		(檢察官問：是否曾陪同冷繼國向被告2人購買過毒品)另外112年1月14日、15日我有陪同冷繼國一起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只有在樓下等但是我知悉冷繼國是要購買毒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仁



選任辯護人  柯晨晧律師
            楊淑華律師
被      告  冷平之（原名冷繼國）







選任辯護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周玉萍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8
80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
6、12196、122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王彥仁犯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罪，
    共5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
    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二、冷平之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6月。
三、周玉萍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5月。
　　犯罪事實
一、王彥仁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北市刑大）
    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為依
    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
    務員。緣冷平之（原名冷繼國）及周玉萍於民國111年7月起
    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
    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
    彥仁因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
    聲請調閱上開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記錄，經王彥仁分析比
    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
    ，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竟分別基於公務員假借職務上
    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
    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
    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
    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
    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偽造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
    紀錄之不實準私文書（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記錄，詳附表一
    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偽造之不
    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
    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
    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
    公文書」欄所載），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內容合於偽造
    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而具可信性，王彥仁復持該等拘票
    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
    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
    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而行使之（各次聲
    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
    概況」欄所載），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
    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
    票及許可搜索、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
    疑人。　
二、冷平之因細故而對呂鳳紋有所不滿，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
    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
    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意圖
    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基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
    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7日前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段00
    巷00弄00號3之3室居處，未經呂鳳紋同意或授權，以電腦軟
    體小畫家自其前與呂鳳紋之LINE對話紀錄中擷取呂鳳紋之大
    頭貼照片，偽造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欄所
    示形式上為冷平之與呂鳳紋於112年1月14日聯繫購毒之LINE
    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復於112年3月7日，在其先
    前位於桃園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居處，以該偽造LI
    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向不知情之王彥仁檢舉誣指呂鳳紋有
    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再
    於112年4月20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
    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
    訊問時，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於案情有重要
    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
    ，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
    因予冷平之。
三、周玉萍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
    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
    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2年4月20日
    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
    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於案情有
    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
    內容。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與辯護人對於本判決
    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
    院卷三11-68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
    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至王彥仁及周玉
    萍與辯護人於審理時所爭執證據能力部分，均無為本判決引
    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有
    無。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
　　訊據被告王彥仁坦承有以EXCEL編輯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
    疑人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將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登載在
    聲請搜索及拘提之偵查報告中，再將該等偵查報告分別持向
    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本院聲請核發
    搜索票等事實，然否認犯行，辯稱：冷平之都有提供LINE對
    話紀錄、匯款及退款紀錄向我檢舉這些嫌疑人有賣毒品給冷
    平之，並佐以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筆錄的證詞，我才把通聯
    紀錄改成與檢舉人提供LINE對話紀錄時間相符，用來凸顯通
    聯記錄的位置以作為搜索地點的建議，絲毫不影響拘票及搜
    索票的核發基準，雖有瑕疵但不違法等語。辯護人楊淑華主
    張：打電話也包括用手機門號去打、用LINE去打或用WECHAT
    去打或是用TELEGRAM去打這些通訊軟體，這是文字範圍概念
    涵攝的問題，另誰有沒有親自去買毒品，事實上依照民法規
    定，這個問題包括誰有沒有親自去約定購買毒品的重要之點
    ，誰交付毒品給誰，誰取得占有，並不表示毒品交易自始至
    終並不存在，因為跟LINE對話紀錄截圖是一致的，因此，王
    彥仁所為並沒有與客觀事實相左，且情節相當輕微，沒有損
    害任何可得特定人事物的任何權益利益或造成任何損害等語
    。辯護人柯晨晧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
    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
    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的定義。另偽造私文書
    是實害犯，但起訴書附表一所示的5位嫌疑人除李明和不是
    王彥仁承辦案件以外，其餘案件也都有其他事證例如其他共
    同被告王亦玲或劉晉伸來佐證否認犯罪的于敬聖跟呂鳳紋有
    販賣毒品，戴明哲部分他自己都承認有販賣，最後是羅義得
    也不否認有從冷平之處所收受1萬，故附表一所示嫌疑人也
    都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有販賣毒品，縱然王彥仁修改通聯紀
    錄跟基地台，但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
    ，因為這些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經查：
　㈠不爭執之事實：
　　王彥仁為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
    查緝等業務，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
    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
    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桃園
    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
    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
    品之通話紀錄，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
    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
    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
    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
    人有通話紀錄（各次編輯後之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
    「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編輯後之雙向通聯
    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
    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
    載之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
    載），王彥仁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及偵查報告等資料
    ，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
    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
    官聲請核發搜索票（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
    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業據王彥仁於
    廉政官詢問（偵60880卷○000-000頁）及審理時（本院卷○00
    0-000、170-171頁）所自承，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證據名
    稱」欄所示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王彥仁所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時自承：要有請到搜索票就至少會有一
    支嘉獎，執行搜索，同小隊一起出勤的都會有一支嘉獎，移
    送後待檢察官起訴才會再視案件大小來論功獎，一般吸食毒
    品不會記功獎，持有毒品會有功獎，販毒一定會有，且會記
    到小功或大功，視査獲數來決定。呂鳳紋這件因為還沒起訴
    所以還沒有報記功嘉獎，但是有搜索和執行有記到兩支嘉獎
    。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
    以我就自己變造的雙向通聯紀錄。我執行呂鳳紋案，有領到
    自己大隊的500元的便利商店商品禮券，嘉獎是共3支，分別
    是搜索票1支，我執行勤務，因為是主辦人有記2支嘉獎。戴
    明哲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2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
    件1支。羅義得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3支，聲請搜索票1
    支，執行案件2支。我所做這些行為就是要換績效等語（偵6
    0880卷一128、132、135、137、139、141頁），而王彥仁確
    因偵辦羅義得、呂鳳紋、戴明哲、于敬聖、李明和毒品案，
    負責執行拘提、搜索而各獲得嘉獎3次、3次、2次、3次、1
    次，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0月24日北市警政字第11230
    912261號函檢送王彥仁人事資料(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
    非供述證據編號5【未編頁碼】)在卷可稽，可見王彥仁編輯
    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職務上所製作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
    察官、法官聲請拘票、搜索票，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
    效之目的。
　㈢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
    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⒈刑法上之文書，應具備以下要件：⒈係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
    意思性），即刑法第220條所稱「足以為其用意之證明」之
    意；⒉具有可視性（可讀性），即可以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其
    所表示之內容，儲存於錄音或錄影設備、電磁紀錄中之意思
    或觀念表示，倘透過機器或電腦處理後可以為視覺感官直接
    認知者，亦具有可視性；⒊具有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其內容
    必須係第三人以客觀方式亦可理解者；⒋須足以認識製作名
    義人，蓋文書既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故文書之內容亦必須
    足以判斷意思或觀念之表示主體為何；⒌須具有一定程度之
    存續性，文書之載體，固以物體（如紙張）為主，但並不以
    此為限，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
    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
    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即放寬文書載體之範圍，以因
    應科技之進步。故凡符合上開文書之要件，且為公文書以外
    之文書，不論係證明權利義務之存否，或證明法律上之事實
    ，或記述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均屬刑法意義上之私文書（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內容，均有發送方、接
    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
    位置資訊等紀錄，有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在卷可稽（他5704
    卷11頁、他8185卷20頁、他2712卷11頁、偵60880卷一55頁
    、偵60880卷一93頁），足見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係在記述
    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而為此等
    意思表示，且以第三人客觀方式也可理解該等通聯紀錄係記
    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內容，具有意思性及客觀之理
    解可能性，又屬電磁紀錄檔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並
    藉由機器或電腦之處理，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具有可視性
    ，復一見即知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係以電信業者名義所出具
    製作，故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
    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㈣王彥仁所編輯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
    所附偵查報告內，持以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
    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
    實登載，並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
    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
    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
　⒈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制作他人名義之文書
    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制作者，就他人所制作之真
    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亦即不變更原有文
    書之本質，擅自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
    其內容而言；倘該文書之本質已有變更，或已具有創設性時
    ，即屬偽造，而非變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838號判
    決、95年度台非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向桃園
    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
    其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
    通話紀錄，竟以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
    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雖
    王彥仁係在電信業者所出具之通聯電磁紀錄中編輯，然其為
    無權製作、編輯者，且所編輯內容已「從無到有」創造出冷
    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之內容，顯已變
    更該等通聯電磁紀錄之本質，具有創設性，屬偽造準私文書
    ，其事後再將該等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偵查報告中並
    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自屬行使偽造準私文
    書。
　⒉刑法第213條所定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
    書之正確性為目的，所謂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衹須登載之
    內容失真出於明知，並不問失真情形為全部或一部，亦不問
    其所以失真係出於虛增或故減（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387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將其所編輯偽造之不實雙向通
    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
    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各次登載不
    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
    ），再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檢察官及法官
    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屬公務員於其所
    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後行使之。　　
　⒊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指凡因行為人之偽造行為
    而有引起損害公眾或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
    損害或有受損害之危險即已該當，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
    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
    法第213條所定對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之
    犯罪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祇須公務員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而其結果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犯罪即已構成，初不因其登
    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否生損害
    而生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70年度台
    上字第70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後，登載在其職務所製作
    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
    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
    認定如前，該等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係「從無到有」創造出冷
    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並登載在偵查
    報告內，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
    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確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
    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
    力。
　②檢舉人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屬檢察官審核核發拘票、法官審
    核核發搜索票之重要考量因素，倘王彥仁將冷平之並無與所
    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聯紀錄情形，如實登載在偵查報
    告內，因冷平之檢舉內容已與客觀通聯紀錄不符，則冷平之
    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已有疑問，衡情將有影響檢察官審核是
    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可能。況王彥仁於
    廉詢時自承：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
    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雙向通聯紀錄。我實際上不能確
    定冷繼國與呂鳳紋是否有真實通聯，我就是看圖說故事，依
    照冷繼國提供的LINE截圖再去變造通聯紀錄，讓兩者看起來
    是相符的，才能取信檢察官。我變造通聯並將變造後雙向通
    聯當作附件一起做成偵查報告讓檢察官誤信冷繼國情資正確
    ，冷繼國與戴明哲、羅義得有通聯等情，最後取得搜索票在
    112年7月11日、112年7月25日執行搜索與拘提。這是單純我
    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32、135、136、139、143
    頁），足見王彥仁亦自承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
    告內之目的在使檢舉內容能合於客觀之通聯紀錄，以取信審
    核拘票、搜索票之檢察官及法官，達成其「騙票」之目的，
    則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中，再持向檢
    察官及法官聲請行使，確有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
    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
    之法律上利益之可能，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
    害之危險存在。加之王彥仁聲請對各該嫌疑人拘提及搜索，
    均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本院核發搜索票，有各該拘票（偵33
    073卷101頁，偵43255卷21頁，偵26146卷77頁，偵39136卷5
    1頁，偵38379卷41頁）及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000-000
    頁，偵26146卷87、99頁）在卷可稽，更可見王彥仁所為確
    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故王彥仁行
    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足生損害於
    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
    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
    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應可認定。
　㈤王彥仁及辯護人下述辯解及主張，均無理由：
　⒈王彥仁固以上詞辯解。冷平之檢舉時固有提出其與附表一編
    號1之嫌疑人于敬聖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5704卷7頁)、
    其與附表一編號3之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之對話紀錄及匯
    款明細(他2712卷7-8頁)、其與附表一編號4之嫌疑人戴明哲
    之對話紀錄及戴明哲施用毒品照片(偵60880卷一51-53頁)、
    其與附表一編號5之嫌疑人羅義得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
    偵60880卷一82-84頁）等證據資料，然該等對話紀錄內容多
    僅為簡單對談，且匯款紀錄也僅為客觀金流情況，是否足使
    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
    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並非毫無疑問
    ，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
    ，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有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
    6頁)在卷可稽，則其等檢舉嫌疑人李明和內容是否達至檢察
    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更有疑問。此外，觀
    之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
    檢舉人於111年4月14日18時19分至19時39分許相互通話聯絡
    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他5704卷11頁)；於附表一編號2之
    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
    用人李明和）雙向通聯記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
    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
    記錄亦發現李嫌與檢舉人互相有聯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
    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他8185卷9頁
    )；於附表一編號3之偵查報告中載明「為進一步查證檢舉人
    冷繼國所稱於112年1月期間以本人電話門號持用之0000-000
    000號行動電話撥話予犯嫌劉建坪所持用之0000-000000、犯
    嫌呂鳳紋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經調閱通聯記
    錄2人確實有通話紀錄」等語(他2712卷10頁)；於附表一編
    號4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2年5月10
    日17時55分至20時20分許及112年5月23日16時08分至16時13
    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偵60880卷一56頁
    )；於附表一編號5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
    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羅義得）雙向通聯紀錄進行分析，
    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
    符，從分析雙向通聯紀錄中亦發現羅嫌與檢舉人互相有連絡
    ，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
    性」等語（偵60880卷一85頁），可見王彥仁所編輯偽造之
    通聯紀錄，目的均係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
    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
    可信性，以取信於檢察官及法官，加之王彥仁於廉詢問自承
    ：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43頁），亦自承
    以「騙票」方式欺瞞核票之檢察官及法官，足見王彥仁自知
    僅憑檢舉人所提供上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檢察官、法官達
    至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則王彥仁編輯偽造不
    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內再持以聲請，意在使檢
    察官准予核發拘票、法官准予核發搜索票，已不言可喻。故
    王彥仁上開辯解，與事實不符，無從採信。
　⒉辯護人楊淑華固主張依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等內容已足證確
    實有檢舉人所稱之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存在，故王彥仁編輯
    通聯紀錄及登載在偵查報告均與客觀事實相合，且沒有造成
    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亦主張王彥仁修
    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但不影響犯罪偵查
    真實性，因為這些嫌疑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然依憑檢舉人所
    提出該等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
    舉附表一編號1、3至5之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
    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非毫無疑問，
    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之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
    ，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王彥仁於知悉
    此等情形下，仍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中，目
    的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該
    等不實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均經說明如前，
    可見王彥仁也知悉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嫌疑人販毒內容可信
    性不足，始須以編輯不實通聯紀錄等方式來補強、佐證檢舉
    內容之可信性，故辯護人主張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客觀上確
    實存在，王彥仁所為並未悖於客觀事實等語，顯有誤會。此
    外，既然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是否可信，並
    無毫無疑問，則王彥仁事後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
    報告以補強檢舉內容可信性，再持以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
    官聲請搜索票，除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
    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外，更足以影響
    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
    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而有生損害之危
    險，復經說明如上，辯護人主張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
    損害、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等語，並無理由。
　⒊辯護人柯晨晧固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
    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
    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定義等語。然王彥仁偽造
    之通聯電磁紀錄如何具備刑法文書之意思性、客觀之理解可
    能性、存續性、可視性及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等特徵，業經
    說明如前，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1項規定，王彥仁偽造
    之通聯電磁紀錄於刑法偽造文書罪章係以文書論，當可成立
    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辯護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亦無理
    由。　
　㈥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編輯之不實通聯記錄部分，漏載附表一
    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
    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
    至5）等內容，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
    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業據王
    彥仁所自陳（偵60880卷○000-000頁，本院卷○000-000、170
    -171頁），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
    、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自應由
    本院予以補充。　
　㈦綜上，王彥仁及辯護人前開辯詞及主張，難認可採。故王彥
    仁前揭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被告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
    偵3135卷5-9頁）及本院審理時（本院卷三63頁）坦承不諱
    ，並有其於112年3月7日警詢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
    頁）、112年4月20日偵訊具結證述筆錄（他2712卷159-160
    頁）及其偽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2712卷8頁）在卷可
    稽，冷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冷平
    之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犯罪事實三：
　　訊據被告周玉萍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
    所示內容證詞等情，然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冷平之的看護
    ，我有與冷平之於1月15日之去呂鳳紋八德家，所以我才會
    把呂鳳紋家門口拍下來，因為冷平之跟我說他去呂鳳紋家買
    毒品，我之前作證說1月14日有去呂鳳紋家是說錯了等語。
    經查：
　㈠周玉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
    ，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時
    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等情，業據周玉萍於審
    理時所不爭執，並有112年4月20日證述偵訊筆錄（廉政署11
    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
    定。
　㈡本案爭點為：周玉萍所為上開偵訊證述內容是否虛偽不實？
　⒈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證述：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
    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
    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
    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
    審酌周玉萍為冷平之之女朋友及看護，業據冷平之於上開警
    詢時所自陳（偵3135卷7-8頁），兩人情誼深厚，冷平之自
    無誣陷周玉萍之動機，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關於周玉萍不
    利之內容，已有相當可信性。
　⒉①呂鳳紋於112年5月2日、同年月3日警詢及同日偵訊證稱：我
    從108年開始使用門號0000000000至112年4月27日，該門號
    用來聯絡家人及朋友，我並沒有在112年1月14日晚上10時、
    同年月15日早上11時與對方通話相約在桃園市○○區○○街000
    巷00弄0號，以7000元販賣海洛因給對方等語（偵23339卷10
    -11、14、130-131頁）。②王彥仁於113年1月4日偵訊證稱：
    當時冷繼國跟我說是他朋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為便宜行
    事，且冷繼國願意配合，我就將筆錄内容改成冷繼國跟呂鳳
    紋購買毒品，我確定冷繼國沒有向呂鳳紋購毒等語（偵6088
    0卷三164、165頁）。均與冷平之上開證述關於其並未向呂
    鳳紋購毒一事大致相符。
　⒊冷平之於112年3月7日及同年12月25日警詢時自承其係持用門
    號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60880卷一37頁及偵3135卷5頁之
    年籍電話欄），觀之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
    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
    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有該通聯紀錄
    在卷可稽（偵60880卷○000-000頁），亦與冷平之上開警詢
    證述內容相符，則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
    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應可
    認定。既然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
    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則周玉萍於偵訊
    時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自屬虛偽不實。　
　㈢雖周玉萍於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時提出「1月15日11：37」
    及「1月15日08：47」照片2張（本院卷○000-000頁），用以
    證明其有於112年1月15日陪同冷平之前往桃園市○○區○○街00
    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且冷平之於審理時改證稱：
    112年1月14日及15日周玉萍有陪我去呂鳳紋那邊，上開照片
    2張是周玉萍拍的，是我要進去呂鳳紋那邊買毒品時，呂鳳
    紋不讓我帶別人進去，我才叫周玉萍去買飲料等語（本院卷
    二477、479頁）。然：
　⒈上開照片僅有標註「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
    ，未見任何年份之記載，則該照片拍攝日期是否確為周玉萍
    所證述之112年1月15日，已有疑問。又周玉萍僅提出該照片
    2張，未有任何該照片源自何處、源自何人之相關證據，則
    該照片是否為周玉萍所親自拍攝，也有疑問。何況，周玉萍
    前於其以證人身分為本案具結證述時起（廉政署113廉查肅1
    號卷779-780頁），至嗣後以被告身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止（
    偵3135卷13-16頁），均未提出該等照片以佐證其具結證述
    內容屬實，所為已與常情有違，加之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
    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
    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
    巷00弄0號附近，可見周玉萍所提出之上開照片，不知年份
    且來源不明，且與客觀通聯紀錄內容不符，真實性有疑，無
    從使本院為周玉萍有利之認定。
　⒉雖冷平之於審理時證述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然冷平之
    前於112年12月25日時陳稱：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
    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
    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
    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可見
    冷平之並未證稱其有親自至呂鳳紋八德處所之情，再考量冷
    平之為周玉萍之女友，衡情當有袒護周玉萍免受偽證罪處罰
    之高度動機，則冷平之嗣後於審理時改稱上開有利於周玉萍
    之內容，是否可信，已有疑問，加以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
    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
    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
    巷00弄0號附近，也與冷平之審理時證述內容有所不符，故
    冷平之上開審理時證述內容，為袒護周玉萍之詞，與事實不
    符，無法採信。
　㈣綜上，周玉萍上開辯解，並無理由，其偽證犯行，應堪認定
    ，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所犯罪名：
　㈠按刑法第134條關於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祇以假借職
    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各罪為已足
    ，初不以其合法執行職務為條件，故公務員之執行職務縱非
    合法，苟係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罪，
    即不能解免加重之責；且刑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屬刑法
    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
    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該當
    法條所定法定本刑加重二分之一之結果計之（最高法院24年
    上字第1344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21號判決意旨參照）
    。至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
    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
    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
    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要旨參
    照）。故：
　⒈核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均係犯
    刑法第134條前段、刑法第216條、刑法第210條及刑法第220
    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
    、刑法第216條及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⒉雖起訴法條就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罪，漏未引用刑法第134條前段，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王彥仁及其辯
    護人亦均就此部分予以辯論，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
    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
    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以EXCEL軟體將先前向
    本署聲請雙向通聯紀錄資料之私文書竄改，進而偽造附表一
    所示之不實雙向通聯記錄」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
    圍，而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最高法院10
    3年度台非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
    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且辯護人柯晨晧亦於辯論時亦對準文
    書有所主張，已無礙王彥仁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
    充即足。
　㈡按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偽造證據及使用罪，原屬同條第1項誣
    告之預備行為，因其犯罪之危險性較為重大，祇須有偽造、
    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而有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
    處分之意圖為已足，不必實行誣告，仍予獨立處罰，故為準
    誣告罪，如偽造此項證據持以誣告，除另犯其他罪名外，按
    照低度行為吸收於高度行為之原則，祇應論以第1項之誣告
    罪名，不應再適用第2項從重處斷（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94
    號判決、54年台上字第1139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⒈核冷平之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
    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
    誣告罪、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⒉起訴法條認冷平之係犯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意圖他人受刑事
    處分而偽造證據罪，參照上開說明，容有未當，然因基本社
    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
    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
    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
    記載「偽造與呂鳳紋不實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後」等語，足
    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且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
    獨立犯罪，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又本
    院已於審理時告知上開準文書規定（本院卷三14頁），已無
    礙冷平之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㈢核周玉萍就犯罪事實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二、競合關係：
　㈠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中先後偽
    造通話雙方、門號、時間、長度及基地台位置等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
    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
    就附表一編號1至5各次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
    準私文書罪、登載不實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中先後
    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及許可搜索、向法官聲請搜索票等行使登
    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
    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前開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及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
    行，均係基於為達騙取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法搜索票之
    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
    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
    規定，從一較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
    罪處斷。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分論併罰。
　㈡冷平之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偽造犯罪事實欄二所示LIN
    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各為其行使、使用之高度
    行為所吸收，又使用偽造證據行為，為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
    告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
    察官行使該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行為，係基於單一犯
    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至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誣告呂鳳紋販毒行為，因侵
    害國家審判權之法益，且為同一虛偽申告為陳述，應屬單純
    一罪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108年
    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意旨參照），僅成立一個誣告罪。冷
    平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犯行，係基於同一個遂
    行誣告之目的，行為有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
    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
    誣告罪處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37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刑之加重：
　㈠王彥仁上開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
    書罪共5罪，均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㈡冷平之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109年度壢簡字第13
    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7月29日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
    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然起訴書及檢察官於審理時均未說明被告之惡性何
    以達到須以累犯規定加重之理由，以作為本院衡酌是否以累
    犯規定加重被告刑度之基礎，參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
    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冷平之之
    刑度，僅將其前案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之量刑審酌事
    由（詳後述）。
四、刑之減輕：
　　按被告自白時，縱令其所誣告之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
    分確定，但處分確定究與裁判確定不同，是其自白仍不得謂
    非在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以前，自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
    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冷平之誣告呂
    鳳紋販毒案件，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33
    39、2614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
    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冷平之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案誣告犯
    行，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其所誣告之案件既未曾為裁判確定
    ，則其自白犯罪，仍應依刑法第172 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審判範圍擴張：
　㈠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部分，漏載附表一
    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
    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
    至5），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
    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且電信用戶、
    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
    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與王彥仁被訴偽造私文書犯行具
    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由本院
    補充後併予審理。
　㈡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部分與
    犯罪事實一至三均相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
六、爰審酌王彥仁身為執法之警察人員，本當謹守法律規範，恪
    遵職守，竟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多次以犯罪事實一（
    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載之違法手段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
    使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除影響司法警察公文書之公信力
    、動搖警察人員之信譽外，更破壞檢警長久以來之信賴關係
    ，陷偵查及司法機關於不義，敗壞國家法紀，並損及該等被
    檢舉嫌疑人所享有之法律上權益；冷平之僅因私怨即意圖使
    呂鳳紋受刑事處分，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向檢警偵查機關誣指
    呂鳳紋涉嫌販毒犯罪及偽證，周玉萍經檢察官命具結後已知
    偽證之嚴重性，仍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
    ，使國家偵查機關無端發動偵查，耗費訴訟資源，亦使呂鳳
    紋遭受刑事訴追，徒增訟累，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所為
    均應予非難。兼衡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各自犯罪之動機
    、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及王彥仁雖於偵查階段坦承
    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則否認全部犯行，周玉萍亦於審理時
    否認犯行，犯後態度均不佳；冷平之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犯
    後態度尚屬良好，復考量王彥仁前無為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
    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工作經
    歷（見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之人事資
    料列印報表）、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三79頁之證明
    、本院卷三81-87頁之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
    收執聯）、參與警政公益活動經歷（見本院卷三95-117頁之
    照片）、捐款紀錄（見本院卷三75頁之收據），及刑法第55
    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其所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所
    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限制；冷平之有上開施用毒品經法院
    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紀錄、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見偵37453卷43頁年籍欄）、自陳癌症末期（偵3135
    卷7頁）；周玉萍有施用及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
    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
    活經濟狀況（見偵3135卷13頁年籍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之刑。另審酌王彥仁所犯各罪均為相
    同類型之罪，行為態樣、手段復如出一轍，且所侵害法益性
    質相近，各項犯行間之責任非難重複性偏高，暨權衡各罪之
    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
    價後，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肆、沒收：
一、王彥仁部分：
　㈠王彥仁如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所示偽造
    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均經王彥仁儲存在其所使用之公
    務電腦內，該公務電腦主機復為廉政署扣押在案，業據王彥
    仁於廉詢時坦承不諱，並有本院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各
    該電磁紀錄檔案為王彥仁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
    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其各次犯行項下宣
    告沒收。　
　㈡王彥仁所偽造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所示公
    文書，業經其持向桃園地檢署、本院行使而交付，已非屬王
    彥仁所有之物，故不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
    可認為王彥仁所有或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
    ，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
    收。　　　　　　
二、冷平之部分：
　　冷平之所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固為其所有供犯行
    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然該電磁紀錄檔案實際儲存之載
    體及是否扣案均有不明，且經本案偵審程序後，該電磁紀錄
    檔案已喪失為冷平之不法使用之效用，應可認已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
    追徵。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冷平之供其為本案犯
    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
    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另犯刑法第134條前段、
    第16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意圖他
    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等語。
　㈡按刑法第169 條第2 項之準誣告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
    他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始該當本罪之處罰，若行為人未具
    備此主觀違法要件，縱在客觀上有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危險
    ，然其在主觀上因欠缺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意圖，自不構成
    本罪。
　㈢查王彥仁固有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
    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復持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
    請搜索票而行使之，然王彥仁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使
    為上開行為，此為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則王彥仁是否有使該
    等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並非無疑。而冷平之及周玉萍
    向王彥仁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時，除有製作檢舉筆錄外，尚
    有檢附與各該嫌疑人聯繫購毒之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
    圖等證據資料予王彥仁，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
    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7-8頁)及冷平之111年7月7日
    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
    6頁)及冷平之與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
    37頁)、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
    、搜索票偵查報告(他2712卷7-8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
    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
    (偵60880卷一43-47頁)、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
    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51-52頁)、冷平之及
    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偵辦(
    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
    查報告(偵60880卷一82-84頁)在卷可稽，可見附表一編號1
    至5之嫌疑人並非全無販毒之初始嫌疑，加以檢察官並未舉
    證證明上開檢舉筆錄、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
    資料係屬不實、或王彥仁主觀知悉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截圖
    （如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1中關於冷平之所檢附與呂鳳
    紋之對話紀錄截圖）係有不實，則王彥仁基於此等檢舉資料
    所生對各該嫌疑人之初始嫌疑，而為上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尚乏證據可認有使各該
    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從而，王彥仁所為與刑法第169
    條第2項準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難遽以該罪相繩
    ，此部分原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惟公訴起訴意旨所指此部分
    事實若成立犯罪，與王彥仁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之犯罪事實
    ，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
    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健祐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邱健盛及張盈
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子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附表一：
編號 檢舉概況 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 登載之不實公文書 聲請時間、聲請概況 證據名稱 主文（含沒收） 1  冷平之於111年7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于敬聖販毒   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4月14日17時19分46秒通聯、②111年4月14日17時44分46秒通聯、③111年4月14日18時8分51秒通聯，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④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於111年4月14日17時41分58秒通話基地台位置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7月18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80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5-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12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274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704卷97頁)、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北市刑大111年7月18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6942、00000000000號搜索票、拘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3073卷10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1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2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9月2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李明和販毒 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8月6日1時11分通聯64秒、②111年8月6日1時15分通聯32秒、③111年8月6日1時31分通聯19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里000鄰○○路00號7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10月11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116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9月3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25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三93-97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北市刑大111年10月11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9303號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43255卷2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3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3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3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販毒      ⒈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14日20時41分通聯38秒、②同日22時31分通聯23秒、③112年1月15日11時3分通聯33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10樓 ⒉劉建坪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22日19時13分通聯10秒、②112年1月24日4時26分通聯45秒、③同日5時46分通聯37秒、④同日18時7分通聯10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號12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4月27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683號）    北市刑大112年4月27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25871、00000000000號拘票、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呂鳳紋及劉建坪通聯紀錄等資料(他2712卷5-55頁)、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劉建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一3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3月16日北市刑警大八字第1123030598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一147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拘票（偵26146卷77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9頁，偵26146卷87、99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6月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戴明哲販毒       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通聯20秒、②同日20時20分通聯33秒、③112年5月15日4時11分通聯21秒、④同日4時15分通聯1秒、⑤112年5月23日16時8分通聯16秒、⑥同日16時13分通聯21秒、⑦同日22時3分通聯1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2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6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193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戴明哲通聯記錄(偵60880卷一49-61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0052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 年6月1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869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二3頁)、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記錄(偵60880卷二19-1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拘票（偵39136卷5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7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5  冷平之於112年6月6日、周玉萍於112年6月11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羅義得販毒 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4月17日14時3分通聯33秒、②同日14時23分通聯21秒、③112年5月23日13時57分通聯66秒、④同日21時56分通聯37秒、⑤112年5月24日10時14分通聯25秒、⑥112年5月28日7時48分通聯36秒、⑦112年5月29日6時34分通聯19秒、⑧同日14時14分通聯31秒、⑨同日22時34分通聯2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號4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20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292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79-96頁，他5313卷3-22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6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9285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313卷23頁)、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申登人基本資料及偽造後雙向通聯紀錄(他5313卷25-28頁)、0000000000原始雙向通聯記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及周玉萍112年6月11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97-107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1796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8379卷4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5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地點 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及金額(新臺幣) 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 1 112年1月14日，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1.875公 克之海洛因，7000元 冷平之：鳳姐？ LINE暱稱「呂小鳳」（實際為冷平之，下同）：什麼事情？ 冷平之：弟是想說5張先給您 呂小鳳：前帳沒清耶 冷平之：哪有這樣的，方便一下可以嗎？ 呂小鳳：那貴一張，能接受嗎？ 冷平之：好吧！那我過去嘍，在家嗎？ 呂小鳳：對，快點 冷平之：那半裙子，西莊一件 呂小鳳：好啦，廢話很多耶，下次再欠，你找別人 2 112年1月15日，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同上 無 
附表三：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曾向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購買過毒品)有。 2 (檢察官問：【提示他字卷第8頁右下角之對話紀錄】為何人之對話)112年1月14日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在當天晚上10時許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以7000元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這是上開對話紀錄。後我於112年1月15日上午11時許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再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我以7000元之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 
附表四：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認識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認識，因為我是冷繼國的看護，我有陪同冷繼國去向被告2人購買毒品。 2 (檢察官問：是否曾陪同冷繼國向被告2人購買過毒品)另外112年1月14日、15日我有陪同冷繼國一起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只有在樓下等但是我知悉冷繼國是要購買毒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仁






選任辯護人  柯晨晧律師
            楊淑華律師
被      告  冷平之（原名冷繼國）














選任辯護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周玉萍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880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王彥仁犯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罪，共5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二、冷平之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6月。
三、周玉萍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5月。
　　犯罪事實
一、王彥仁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冷平之（原名冷繼國）及周玉萍於民國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上開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記錄，經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竟分別基於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偽造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之不實準私文書（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內容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而具可信性，王彥仁復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而行使之（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　
二、冷平之因細故而對呂鳳紋有所不滿，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基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7日前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3之3室居處，未經呂鳳紋同意或授權，以電腦軟體小畫家自其前與呂鳳紋之LINE對話紀錄中擷取呂鳳紋之大頭貼照片，偽造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欄所示形式上為冷平之與呂鳳紋於112年1月14日聯繫購毒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復於112年3月7日，在其先前位於桃園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居處，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向不知情之王彥仁檢舉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
三、周玉萍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與辯護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卷三11-68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至王彥仁及周玉萍與辯護人於審理時所爭執證據能力部分，均無為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
　　訊據被告王彥仁坦承有以EXCEL編輯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將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登載在聲請搜索及拘提之偵查報告中，再將該等偵查報告分別持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等事實，然否認犯行，辯稱：冷平之都有提供LINE對話紀錄、匯款及退款紀錄向我檢舉這些嫌疑人有賣毒品給冷平之，並佐以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筆錄的證詞，我才把通聯紀錄改成與檢舉人提供LINE對話紀錄時間相符，用來凸顯通聯記錄的位置以作為搜索地點的建議，絲毫不影響拘票及搜索票的核發基準，雖有瑕疵但不違法等語。辯護人楊淑華主張：打電話也包括用手機門號去打、用LINE去打或用WECHAT去打或是用TELEGRAM去打這些通訊軟體，這是文字範圍概念涵攝的問題，另誰有沒有親自去買毒品，事實上依照民法規定，這個問題包括誰有沒有親自去約定購買毒品的重要之點，誰交付毒品給誰，誰取得占有，並不表示毒品交易自始至終並不存在，因為跟LINE對話紀錄截圖是一致的，因此，王彥仁所為並沒有與客觀事實相左，且情節相當輕微，沒有損害任何可得特定人事物的任何權益利益或造成任何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的定義。另偽造私文書是實害犯，但起訴書附表一所示的5位嫌疑人除李明和不是王彥仁承辦案件以外，其餘案件也都有其他事證例如其他共同被告王亦玲或劉晉伸來佐證否認犯罪的于敬聖跟呂鳳紋有販賣毒品，戴明哲部分他自己都承認有販賣，最後是羅義得也不否認有從冷平之處所收受1萬，故附表一所示嫌疑人也都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有販賣毒品，縱然王彥仁修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但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因為這些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經查：
　㈠不爭執之事實：
　　王彥仁為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各次編輯後之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編輯後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載之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王彥仁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及偵查報告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業據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偵60880卷○000-000頁）及審理時（本院卷○000-000、170-171頁）所自承，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證據名稱」欄所示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王彥仁所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時自承：要有請到搜索票就至少會有一支嘉獎，執行搜索，同小隊一起出勤的都會有一支嘉獎，移送後待檢察官起訴才會再視案件大小來論功獎，一般吸食毒品不會記功獎，持有毒品會有功獎，販毒一定會有，且會記到小功或大功，視査獲數來決定。呂鳳紋這件因為還沒起訴所以還沒有報記功嘉獎，但是有搜索和執行有記到兩支嘉獎。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的雙向通聯紀錄。我執行呂鳳紋案，有領到自己大隊的500元的便利商店商品禮券，嘉獎是共3支，分別是搜索票1支，我執行勤務，因為是主辦人有記2支嘉獎。戴明哲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2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件1支。羅義得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3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件2支。我所做這些行為就是要換績效等語（偵60880卷一128、132、135、137、139、141頁），而王彥仁確因偵辦羅義得、呂鳳紋、戴明哲、于敬聖、李明和毒品案，負責執行拘提、搜索而各獲得嘉獎3次、3次、2次、3次、1次，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0月24日北市警政字第11230912261號函檢送王彥仁人事資料(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未編頁碼】)在卷可稽，可見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職務上所製作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法官聲請拘票、搜索票，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㈢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⒈刑法上之文書，應具備以下要件：⒈係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意思性），即刑法第220條所稱「足以為其用意之證明」之意；⒉具有可視性（可讀性），即可以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其所表示之內容，儲存於錄音或錄影設備、電磁紀錄中之意思或觀念表示，倘透過機器或電腦處理後可以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者，亦具有可視性；⒊具有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其內容必須係第三人以客觀方式亦可理解者；⒋須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蓋文書既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故文書之內容亦必須足以判斷意思或觀念之表示主體為何；⒌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文書之載體，固以物體（如紙張）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即放寬文書載體之範圍，以因應科技之進步。故凡符合上開文書之要件，且為公文書以外之文書，不論係證明權利義務之存否，或證明法律上之事實，或記述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均屬刑法意義上之私文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內容，均有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位置資訊等紀錄，有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在卷可稽（他5704卷11頁、他8185卷20頁、他2712卷11頁、偵60880卷一55頁、偵60880卷一93頁），足見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係在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而為此等意思表示，且以第三人客觀方式也可理解該等通聯紀錄係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內容，具有意思性及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又屬電磁紀錄檔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並藉由機器或電腦之處理，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具有可視性，復一見即知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係以電信業者名義所出具製作，故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㈣王彥仁所編輯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持以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並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
　⒈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制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制作者，就他人所制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亦即不變更原有文書之本質，擅自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而言；倘該文書之本質已有變更，或已具有創設性時，即屬偽造，而非變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838號判決、95年度台非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其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竟以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雖王彥仁係在電信業者所出具之通聯電磁紀錄中編輯，然其為無權製作、編輯者，且所編輯內容已「從無到有」創造出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之內容，顯已變更該等通聯電磁紀錄之本質，具有創設性，屬偽造準私文書，其事後再將該等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偵查報告中並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自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⒉刑法第213條所定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所謂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衹須登載之內容失真出於明知，並不問失真情形為全部或一部，亦不問其所以失真係出於虛增或故減（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將其所編輯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再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屬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後行使之。　　
　⒊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指凡因行為人之偽造行為而有引起損害公眾或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危險即已該當，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213條所定對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之犯罪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祇須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而其結果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犯罪即已構成，初不因其登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否生損害而生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70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後，登載在其職務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認定如前，該等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係「從無到有」創造出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確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
　②檢舉人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屬檢察官審核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核發搜索票之重要考量因素，倘王彥仁將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聯紀錄情形，如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因冷平之檢舉內容已與客觀通聯紀錄不符，則冷平之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已有疑問，衡情將有影響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可能。況王彥仁於廉詢時自承：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雙向通聯紀錄。我實際上不能確定冷繼國與呂鳳紋是否有真實通聯，我就是看圖說故事，依照冷繼國提供的LINE截圖再去變造通聯紀錄，讓兩者看起來是相符的，才能取信檢察官。我變造通聯並將變造後雙向通聯當作附件一起做成偵查報告讓檢察官誤信冷繼國情資正確，冷繼國與戴明哲、羅義得有通聯等情，最後取得搜索票在112年7月11日、112年7月25日執行搜索與拘提。這是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32、135、136、139、143頁），足見王彥仁亦自承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之目的在使檢舉內容能合於客觀之通聯紀錄，以取信審核拘票、搜索票之檢察官及法官，達成其「騙票」之目的，則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中，再持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行使，確有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之可能，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存在。加之王彥仁聲請對各該嫌疑人拘提及搜索，均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本院核發搜索票，有各該拘票（偵33073卷101頁，偵43255卷21頁，偵26146卷77頁，偵39136卷51頁，偵38379卷41頁）及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000-000頁，偵26146卷87、99頁）在卷可稽，更可見王彥仁所為確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故王彥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應可認定。
　㈤王彥仁及辯護人下述辯解及主張，均無理由：
　⒈王彥仁固以上詞辯解。冷平之檢舉時固有提出其與附表一編號1之嫌疑人于敬聖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5704卷7頁)、其與附表一編號3之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2712卷7-8頁)、其與附表一編號4之嫌疑人戴明哲之對話紀錄及戴明哲施用毒品照片(偵60880卷一51-53頁)、其與附表一編號5之嫌疑人羅義得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偵60880卷一82-84頁）等證據資料，然該等對話紀錄內容多僅為簡單對談，且匯款紀錄也僅為客觀金流情況，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並非毫無疑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在卷可稽，則其等檢舉嫌疑人李明和內容是否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更有疑問。此外，觀之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1年4月14日18時19分至19時39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他5704卷11頁)；於附表一編號2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李明和）雙向通聯記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記錄亦發現李嫌與檢舉人互相有聯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他8185卷9頁)；於附表一編號3之偵查報告中載明「為進一步查證檢舉人冷繼國所稱於112年1月期間以本人電話門號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話予犯嫌劉建坪所持用之0000-000000、犯嫌呂鳳紋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經調閱通聯記錄2人確實有通話紀錄」等語(他2712卷10頁)；於附表一編號4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至20時20分許及112年5月23日16時08分至16時13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偵60880卷一56頁)；於附表一編號5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羅義得）雙向通聯紀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紀錄中亦發現羅嫌與檢舉人互相有連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偵60880卷一85頁），可見王彥仁所編輯偽造之通聯紀錄，目的均係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以取信於檢察官及法官，加之王彥仁於廉詢問自承：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43頁），亦自承以「騙票」方式欺瞞核票之檢察官及法官，足見王彥仁自知僅憑檢舉人所提供上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檢察官、法官達至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則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內再持以聲請，意在使檢察官准予核發拘票、法官准予核發搜索票，已不言可喻。故王彥仁上開辯解，與事實不符，無從採信。
　⒉辯護人楊淑華固主張依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等內容已足證確實有檢舉人所稱之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存在，故王彥仁編輯通聯紀錄及登載在偵查報告均與客觀事實相合，且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亦主張王彥仁修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但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因為這些嫌疑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然依憑檢舉人所提出該等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1、3至5之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非毫無疑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之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王彥仁於知悉此等情形下，仍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中，目的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該等不實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均經說明如前，可見王彥仁也知悉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嫌疑人販毒內容可信性不足，始須以編輯不實通聯紀錄等方式來補強、佐證檢舉內容之可信性，故辯護人主張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客觀上確實存在，王彥仁所為並未悖於客觀事實等語，顯有誤會。此外，既然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是否可信，並無毫無疑問，則王彥仁事後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以補強檢舉內容可信性，再持以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請搜索票，除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外，更足以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而有生損害之危險，復經說明如上，辯護人主張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等語，並無理由。
　⒊辯護人柯晨晧固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定義等語。然王彥仁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如何具備刑法文書之意思性、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存續性、可視性及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等特徵，業經說明如前，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1項規定，王彥仁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於刑法偽造文書罪章係以文書論，當可成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辯護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亦無理由。　
　㈥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編輯之不實通聯記錄部分，漏載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至5）等內容，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業據王彥仁所自陳（偵60880卷○000-000頁，本院卷○000-000、170-171頁），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自應由本院予以補充。　
　㈦綜上，王彥仁及辯護人前開辯詞及主張，難認可採。故王彥仁前揭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被告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偵3135卷5-9頁）及本院審理時（本院卷三63頁）坦承不諱，並有其於112年3月7日警詢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112年4月20日偵訊具結證述筆錄（他2712卷159-160頁）及其偽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2712卷8頁）在卷可稽，冷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冷平之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犯罪事實三：
　　訊據被告周玉萍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證詞等情，然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冷平之的看護，我有與冷平之於1月15日之去呂鳳紋八德家，所以我才會把呂鳳紋家門口拍下來，因為冷平之跟我說他去呂鳳紋家買毒品，我之前作證說1月14日有去呂鳳紋家是說錯了等語。經查：
　㈠周玉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時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等情，業據周玉萍於審理時所不爭執，並有112年4月20日證述偵訊筆錄（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爭點為：周玉萍所為上開偵訊證述內容是否虛偽不實？
　⒈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證述：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審酌周玉萍為冷平之之女朋友及看護，業據冷平之於上開警詢時所自陳（偵3135卷7-8頁），兩人情誼深厚，冷平之自無誣陷周玉萍之動機，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關於周玉萍不利之內容，已有相當可信性。
　⒉①呂鳳紋於112年5月2日、同年月3日警詢及同日偵訊證稱：我從108年開始使用門號0000000000至112年4月27日，該門號用來聯絡家人及朋友，我並沒有在112年1月14日晚上10時、同年月15日早上11時與對方通話相約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以7000元販賣海洛因給對方等語（偵23339卷10-11、14、130-131頁）。②王彥仁於113年1月4日偵訊證稱：當時冷繼國跟我說是他朋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為便宜行事，且冷繼國願意配合，我就將筆錄内容改成冷繼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確定冷繼國沒有向呂鳳紋購毒等語（偵60880卷三164、165頁）。均與冷平之上開證述關於其並未向呂鳳紋購毒一事大致相符。
　⒊冷平之於112年3月7日及同年12月25日警詢時自承其係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60880卷一37頁及偵3135卷5頁之年籍電話欄），觀之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有該通聯紀錄在卷可稽（偵60880卷○000-000頁），亦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內容相符，則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應可認定。既然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則周玉萍於偵訊時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自屬虛偽不實。　
　㈢雖周玉萍於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時提出「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照片2張（本院卷○000-000頁），用以證明其有於112年1月15日陪同冷平之前往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且冷平之於審理時改證稱：112年1月14日及15日周玉萍有陪我去呂鳳紋那邊，上開照片2張是周玉萍拍的，是我要進去呂鳳紋那邊買毒品時，呂鳳紋不讓我帶別人進去，我才叫周玉萍去買飲料等語（本院卷二477、479頁）。然：
　⒈上開照片僅有標註「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未見任何年份之記載，則該照片拍攝日期是否確為周玉萍所證述之112年1月15日，已有疑問。又周玉萍僅提出該照片2張，未有任何該照片源自何處、源自何人之相關證據，則該照片是否為周玉萍所親自拍攝，也有疑問。何況，周玉萍前於其以證人身分為本案具結證述時起（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至嗣後以被告身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止（偵3135卷13-16頁），均未提出該等照片以佐證其具結證述內容屬實，所為已與常情有違，加之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可見周玉萍所提出之上開照片，不知年份且來源不明，且與客觀通聯紀錄內容不符，真實性有疑，無從使本院為周玉萍有利之認定。
　⒉雖冷平之於審理時證述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然冷平之前於112年12月25日時陳稱：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可見冷平之並未證稱其有親自至呂鳳紋八德處所之情，再考量冷平之為周玉萍之女友，衡情當有袒護周玉萍免受偽證罪處罰之高度動機，則冷平之嗣後於審理時改稱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是否可信，已有疑問，加以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也與冷平之審理時證述內容有所不符，故冷平之上開審理時證述內容，為袒護周玉萍之詞，與事實不符，無法採信。
　㈣綜上，周玉萍上開辯解，並無理由，其偽證犯行，應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所犯罪名：
　㈠按刑法第134條關於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祇以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各罪為已足，初不以其合法執行職務為條件，故公務員之執行職務縱非合法，苟係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罪，即不能解免加重之責；且刑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屬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該當法條所定法定本刑加重二分之一之結果計之（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1344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2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要旨參照）。故：
　⒈核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刑法第216條、刑法第210條及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及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⒉雖起訴法條就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漏未引用刑法第134條前段，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王彥仁及其辯護人亦均就此部分予以辯論，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以EXCEL軟體將先前向本署聲請雙向通聯紀錄資料之私文書竄改，進而偽造附表一所示之不實雙向通聯記錄」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而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且辯護人柯晨晧亦於辯論時亦對準文書有所主張，已無礙王彥仁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㈡按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偽造證據及使用罪，原屬同條第1項誣告之預備行為，因其犯罪之危險性較為重大，祇須有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而有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意圖為已足，不必實行誣告，仍予獨立處罰，故為準誣告罪，如偽造此項證據持以誣告，除另犯其他罪名外，按照低度行為吸收於高度行為之原則，祇應論以第1項之誣告罪名，不應再適用第2項從重處斷（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94號判決、54年台上字第1139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⒈核冷平之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⒉起訴法條認冷平之係犯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參照上開說明，容有未當，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偽造與呂鳳紋不實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後」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且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又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上開準文書規定（本院卷三14頁），已無礙冷平之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㈢核周玉萍就犯罪事實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二、競合關係：
　㈠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中先後偽造通話雙方、門號、時間、長度及基地台位置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各次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登載不實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中先後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及許可搜索、向法官聲請搜索票等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及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行，均係基於為達騙取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法搜索票之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較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斷。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冷平之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偽造犯罪事實欄二所示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各為其行使、使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又使用偽造證據行為，為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行使該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至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誣告呂鳳紋販毒行為，因侵害國家審判權之法益，且為同一虛偽申告為陳述，應屬單純一罪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意旨參照），僅成立一個誣告罪。冷平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犯行，係基於同一個遂行誣告之目的，行為有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之加重：
　㈠王彥仁上開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均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㈡冷平之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109年度壢簡字第1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7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起訴書及檢察官於審理時均未說明被告之惡性何以達到須以累犯規定加重之理由，以作為本院衡酌是否以累犯規定加重被告刑度之基礎，參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冷平之之刑度，僅將其前案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之量刑審酌事由（詳後述）。
四、刑之減輕：
　　按被告自白時，縱令其所誣告之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但處分確定究與裁判確定不同，是其自白仍不得謂非在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以前，自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冷平之誣告呂鳳紋販毒案件，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3339、2614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冷平之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案誣告犯行，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其所誣告之案件既未曾為裁判確定，則其自白犯罪，仍應依刑法第172 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審判範圍擴張：
　㈠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部分，漏載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至5），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與王彥仁被訴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由本院補充後併予審理。
　㈡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部分與犯罪事實一至三均相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
六、爰審酌王彥仁身為執法之警察人員，本當謹守法律規範，恪遵職守，竟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多次以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載之違法手段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使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除影響司法警察公文書之公信力、動搖警察人員之信譽外，更破壞檢警長久以來之信賴關係，陷偵查及司法機關於不義，敗壞國家法紀，並損及該等被檢舉嫌疑人所享有之法律上權益；冷平之僅因私怨即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向檢警偵查機關誣指呂鳳紋涉嫌販毒犯罪及偽證，周玉萍經檢察官命具結後已知偽證之嚴重性，仍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使國家偵查機關無端發動偵查，耗費訴訟資源，亦使呂鳳紋遭受刑事訴追，徒增訟累，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所為均應予非難。兼衡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及王彥仁雖於偵查階段坦承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則否認全部犯行，周玉萍亦於審理時否認犯行，犯後態度均不佳；冷平之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復考量王彥仁前無為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工作經歷（見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之人事資料列印報表）、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三79頁之證明、本院卷三81-87頁之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參與警政公益活動經歷（見本院卷三95-117頁之照片）、捐款紀錄（見本院卷三75頁之收據），及刑法第55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其所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限制；冷平之有上開施用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紀錄、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37453卷43頁年籍欄）、自陳癌症末期（偵3135卷7頁）；周玉萍有施用及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3135卷13頁年籍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之刑。另審酌王彥仁所犯各罪均為相同類型之罪，行為態樣、手段復如出一轍，且所侵害法益性質相近，各項犯行間之責任非難重複性偏高，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肆、沒收：
一、王彥仁部分：
　㈠王彥仁如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均經王彥仁儲存在其所使用之公務電腦內，該公務電腦主機復為廉政署扣押在案，業據王彥仁於廉詢時坦承不諱，並有本院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各該電磁紀錄檔案為王彥仁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其各次犯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王彥仁所偽造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所示公文書，業經其持向桃園地檢署、本院行使而交付，已非屬王彥仁所有之物，故不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王彥仁所有或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二、冷平之部分：
　　冷平之所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固為其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然該電磁紀錄檔案實際儲存之載體及是否扣案均有不明，且經本案偵審程序後，該電磁紀錄檔案已喪失為冷平之不法使用之效用，應可認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冷平之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另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16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等語。
　㈡按刑法第169 條第2 項之準誣告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他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始該當本罪之處罰，若行為人未具備此主觀違法要件，縱在客觀上有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危險，然其在主觀上因欠缺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意圖，自不構成本罪。
　㈢查王彥仁固有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復持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請搜索票而行使之，然王彥仁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使為上開行為，此為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則王彥仁是否有使該等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並非無疑。而冷平之及周玉萍向王彥仁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時，除有製作檢舉筆錄外，尚有檢附與各該嫌疑人聯繫購毒之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資料予王彥仁，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7-8頁)及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及冷平之與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2712卷7-8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51-52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82-84頁)在卷可稽，可見附表一編號1至5之嫌疑人並非全無販毒之初始嫌疑，加以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檢舉筆錄、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資料係屬不實、或王彥仁主觀知悉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截圖（如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1中關於冷平之所檢附與呂鳳紋之對話紀錄截圖）係有不實，則王彥仁基於此等檢舉資料所生對各該嫌疑人之初始嫌疑，而為上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尚乏證據可認有使各該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從而，王彥仁所為與刑法第169條第2項準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難遽以該罪相繩，此部分原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惟公訴起訴意旨所指此部分事實若成立犯罪，與王彥仁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健祐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邱健盛及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子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附表一：
		編號

		檢舉概況

		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

		登載之不實公文書

		聲請時間、聲請概況

		證據名稱

		主文（含沒收）



		1



		冷平之於111年7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于敬聖販毒





		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4月14日17時19分46秒通聯、②111年4月14日17時44分46秒通聯、③111年4月14日18時8分51秒通聯，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④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於111年4月14日17時41分58秒通話基地台位置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7月18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80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5-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12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274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704卷97頁)、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北市刑大111年7月18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6942、00000000000號搜索票、拘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3073卷10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1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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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9月2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李明和販毒

		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8月6日1時11分通聯64秒、②111年8月6日1時15分通聯32秒、③111年8月6日1時31分通聯19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里000鄰○○路00號7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10月11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116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9月3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25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三93-97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北市刑大111年10月11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9303號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43255卷2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3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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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3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販毒











		⒈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14日20時41分通聯38秒、②同日22時31分通聯23秒、③112年1月15日11時3分通聯33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10樓
⒉劉建坪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22日19時13分通聯10秒、②112年1月24日4時26分通聯45秒、③同日5時46分通聯37秒、④同日18時7分通聯10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號12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4月27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683號）







		北市刑大112年4月27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25871、00000000000號拘票、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呂鳳紋及劉建坪通聯紀錄等資料(他2712卷5-55頁)、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劉建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一3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3月16日北市刑警大八字第1123030598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一147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拘票（偵26146卷77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9頁，偵26146卷87、99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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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6月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戴明哲販毒













		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通聯20秒、②同日20時20分通聯33秒、③112年5月15日4時11分通聯21秒、④同日4時15分通聯1秒、⑤112年5月23日16時8分通聯16秒、⑥同日16時13分通聯21秒、⑦同日22時3分通聯1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2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6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193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戴明哲通聯記錄(偵60880卷一49-61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0052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 年6月1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869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二3頁)、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記錄(偵60880卷二19-1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拘票（偵39136卷5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7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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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平之於112年6月6日、周玉萍於112年6月11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羅義得販毒

		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4月17日14時3分通聯33秒、②同日14時23分通聯21秒、③112年5月23日13時57分通聯66秒、④同日21時56分通聯37秒、⑤112年5月24日10時14分通聯25秒、⑥112年5月28日7時48分通聯36秒、⑦112年5月29日6時34分通聯19秒、⑧同日14時14分通聯31秒、⑨同日22時34分通聯2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號4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20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292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79-96頁，他5313卷3-22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6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9285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313卷23頁)、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申登人基本資料及偽造後雙向通聯紀錄(他5313卷25-28頁)、0000000000原始雙向通聯記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及周玉萍112年6月11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97-107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1796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8379卷4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5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地點

		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及金額(新臺幣)

		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



		1

		112年1月14日，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1.875公
克之海洛因，7000元

		冷平之：鳳姐？
LINE暱稱「呂小鳳」（實際為冷平之，下同）：什麼事情？
冷平之：弟是想說5張先給您
呂小鳳：前帳沒清耶
冷平之：哪有這樣的，方便一下可以嗎？
呂小鳳：那貴一張，能接受嗎？
冷平之：好吧！那我過去嘍，在家嗎？
呂小鳳：對，快點
冷平之：那半裙子，西莊一件
呂小鳳：好啦，廢話很多耶，下次再欠，你找別人



		2

		112年1月15日，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同上

		無







附表三：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曾向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購買過毒品)有。



		2

		(檢察官問：【提示他字卷第8頁右下角之對話紀錄】為何人之對話)112年1月14日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在當天晚上10時許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以7000元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這是上開對話紀錄。後我於112年1月15日上午11時許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再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我以7000元之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







附表四：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認識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認識，因為我是冷繼國的看護，我有陪同冷繼國去向被告2人購買毒品。



		2

		(檢察官問：是否曾陪同冷繼國向被告2人購買過毒品)另外112年1月14日、15日我有陪同冷繼國一起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只有在樓下等但是我知悉冷繼國是要購買毒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彥仁



選任辯護人  柯晨晧律師
            楊淑華律師
被      告  冷平之（原名冷繼國）







選任辯護人  李庚道律師
被      告  周玉萍




上列被告因誣告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880號、113年度偵字第3135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王彥仁犯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罪，共5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主文（含沒收）」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
二、冷平之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6月。
三、周玉萍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5月。
　　犯罪事實
一、王彥仁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緣冷平之（原名冷繼國）及周玉萍於民國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上開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記錄，經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竟分別基於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意，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偽造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之不實準私文書（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內容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而具可信性，王彥仁復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而行使之（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　
二、冷平之因細故而對呂鳳紋有所不滿，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基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之犯意，先於111年3月7日前某日，在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弄00號3之3室居處，未經呂鳳紋同意或授權，以電腦軟體小畫家自其前與呂鳳紋之LINE對話紀錄中擷取呂鳳紋之大頭貼照片，偽造附表二編號1「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欄所示形式上為冷平之與呂鳳紋於112年1月14日聯繫購毒之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復於112年3月7日，在其先前位於桃園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居處，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向不知情之王彥仁檢舉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3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以該偽造LINE對話電磁紀錄及證據，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三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誣指呂鳳紋有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販賣海洛因予冷平之。
三、周玉萍明知呂鳳紋並未於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金額，販賣附表二編號1至2所示毒品種類及數量予冷平之，竟基於偽證之犯意，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承辦檢察官訊問時，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之不實證述內容。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檢察官、被告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與辯護人對於本判決下列所引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卷三11-68頁），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至王彥仁及周玉萍與辯護人於審理時所爭執證據能力部分，均無為本判決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自無庸贅述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有無。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
　　訊據被告王彥仁坦承有以EXCEL編輯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將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登載在聲請搜索及拘提之偵查報告中，再將該等偵查報告分別持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等事實，然否認犯行，辯稱：冷平之都有提供LINE對話紀錄、匯款及退款紀錄向我檢舉這些嫌疑人有賣毒品給冷平之，並佐以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筆錄的證詞，我才把通聯紀錄改成與檢舉人提供LINE對話紀錄時間相符，用來凸顯通聯記錄的位置以作為搜索地點的建議，絲毫不影響拘票及搜索票的核發基準，雖有瑕疵但不違法等語。辯護人楊淑華主張：打電話也包括用手機門號去打、用LINE去打或用WECHAT去打或是用TELEGRAM去打這些通訊軟體，這是文字範圍概念涵攝的問題，另誰有沒有親自去買毒品，事實上依照民法規定，這個問題包括誰有沒有親自去約定購買毒品的重要之點，誰交付毒品給誰，誰取得占有，並不表示毒品交易自始至終並不存在，因為跟LINE對話紀錄截圖是一致的，因此，王彥仁所為並沒有與客觀事實相左，且情節相當輕微，沒有損害任何可得特定人事物的任何權益利益或造成任何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的定義。另偽造私文書是實害犯，但起訴書附表一所示的5位嫌疑人除李明和不是王彥仁承辦案件以外，其餘案件也都有其他事證例如其他共同被告王亦玲或劉晉伸來佐證否認犯罪的于敬聖跟呂鳳紋有販賣毒品，戴明哲部分他自己都承認有販賣，最後是羅義得也不否認有從冷平之處所收受1萬，故附表一所示嫌疑人也都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有販賣毒品，縱然王彥仁修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但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因為這些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經查：
　㈠不爭執之事實：
　　王彥仁為北市刑大偵查第八隊偵查佐（已調職），負責毒品查緝等業務，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7月起陸續向王彥仁檢舉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嫌疑人販賣毒品（各次檢舉情形，詳附表一編號1至5「檢舉概況」欄所載），王彥仁因而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王彥仁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聲請時間前，在北市刑大辦公室內，利用其查緝毒品犯罪職務上所調得上開嫌疑人雙向通聯電磁紀錄之機會，以電腦文書軟體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各次編輯後之通聯記錄，詳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再將編輯後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公文書內（各次登載之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王彥仁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及偵查報告等資料，向不知情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或許可搜索，經檢察官許可搜索後，再持搜索票聲請書接續向本院值日法官聲請核發搜索票（各次聲請拘票或搜索票經過，詳附表一編號1至5「聲請時間、聲請概況」欄所載），業據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偵60880卷○000-000頁）及審理時（本院卷○000-000、170-171頁）所自承，並有附表一編號1至5「證據名稱」欄所示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王彥仁所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王彥仁於廉政官詢問時自承：要有請到搜索票就至少會有一支嘉獎，執行搜索，同小隊一起出勤的都會有一支嘉獎，移送後待檢察官起訴才會再視案件大小來論功獎，一般吸食毒品不會記功獎，持有毒品會有功獎，販毒一定會有，且會記到小功或大功，視査獲數來決定。呂鳳紋這件因為還沒起訴所以還沒有報記功嘉獎，但是有搜索和執行有記到兩支嘉獎。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的雙向通聯紀錄。我執行呂鳳紋案，有領到自己大隊的500元的便利商店商品禮券，嘉獎是共3支，分別是搜索票1支，我執行勤務，因為是主辦人有記2支嘉獎。戴明哲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2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件1支。羅義得案件，嘉獎的部分一樣是3支，聲請搜索票1支，執行案件2支。我所做這些行為就是要換績效等語（偵60880卷一128、132、135、137、139、141頁），而王彥仁確因偵辦羅義得、呂鳳紋、戴明哲、于敬聖、李明和毒品案，負責執行拘提、搜索而各獲得嘉獎3次、3次、2次、3次、1次，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10月24日北市警政字第11230912261號函檢送王彥仁人事資料(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未編頁碼】)在卷可稽，可見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職務上所製作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法官聲請拘票、搜索票，確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之目的。
　㈢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⒈刑法上之文書，應具備以下要件：⒈係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意思性），即刑法第220條所稱「足以為其用意之證明」之意；⒉具有可視性（可讀性），即可以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其所表示之內容，儲存於錄音或錄影設備、電磁紀錄中之意思或觀念表示，倘透過機器或電腦處理後可以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者，亦具有可視性；⒊具有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其內容必須係第三人以客觀方式亦可理解者；⒋須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蓋文書既屬意思或觀念之表示，故文書之內容亦必須足以判斷意思或觀念之表示主體為何；⒌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文書之載體，固以物體（如紙張）為主，但並不以此為限，刑法第220條第2項規定「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即放寬文書載體之範圍，以因應科技之進步。故凡符合上開文書之要件，且為公文書以外之文書，不論係證明權利義務之存否，或證明法律上之事實，或記述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均屬刑法意義上之私文書（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1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內容，均有發送方、接收方之電信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位置資訊等紀錄，有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在卷可稽（他5704卷11頁、他8185卷20頁、他2712卷11頁、偵60880卷一55頁、偵60880卷一93頁），足見各該編輯後通聯紀錄係在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社會生活之交涉事項，而為此等意思表示，且以第三人客觀方式也可理解該等通聯紀錄係記述門號使用人使用電信服務之內容，具有意思性及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又屬電磁紀錄檔案，具有一定程度之存續性，並藉由機器或電腦之處理，為視覺感官直接認知，具有可視性，復一見即知該等編輯後通聯紀錄係以電信業者名義所出具製作，故王彥仁所編輯之各該通聯電磁紀錄，均已具備文書之特徵，屬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準文書。
　㈣王彥仁所編輯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持以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並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
　⒈刑法上所謂偽造文書，以無制作權之人制作他人名義之文書為要件；而變造文書，係指無權制作者，就他人所制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亦即不變更原有文書之本質，擅自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而言；倘該文書之本質已有變更，或已具有創設性時，即屬偽造，而非變造（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838號判決、95年度台非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調閱該等嫌疑人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經其分析比對後發現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竟以EXCEL將前開調得之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編輯成冷平之與該等嫌疑人有通話紀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雖王彥仁係在電信業者所出具之通聯電磁紀錄中編輯，然其為無權製作、編輯者，且所編輯內容已「從無到有」創造出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之內容，顯已變更該等通聯電磁紀錄之本質，具有創設性，屬偽造準私文書，其事後再將該等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登載在偵查報告中並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自屬行使偽造準私文書。
　⒉刑法第213條所定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之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所謂明知不實事項而登載，衹須登載之內容失真出於明知，並不問失真情形為全部或一部，亦不問其所以失真係出於虛增或故減（最高法院44年台上字第38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王彥仁將其所編輯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登載於其職務上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各次登載不實公文書，詳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欄所載），再持該等拘票或搜索票聲請書等資料，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屬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後行使之。　　
　⒊所謂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係指凡因行為人之偽造行為而有引起損害公眾或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危險即已該當，並不以發生實際上損害為必要(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88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213條所定對公務員於其所掌公文書上故為不實登載之犯罪處罰，原係以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為目的，祇須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而其結果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時，其犯罪即已構成，初不因其登載時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犯意，及實際上已否生損害而生影響（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243號判決、70年度台上字第705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①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後，登載在其職務所製作用以聲請拘提或搜索上開嫌疑人之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所附偵查報告內，再持向檢察官及本院聲請拘票或搜索票，業經認定如前，該等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係「從無到有」創造出冷平之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話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電磁紀錄，確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
　②檢舉人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屬檢察官審核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核發搜索票之重要考量因素，倘王彥仁將冷平之並無與所檢舉嫌疑人有購買毒品之通聯紀錄情形，如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因冷平之檢舉內容已與客觀通聯紀錄不符，則冷平之檢舉內容是否屬實，已有疑問，衡情將有影響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可能。況王彥仁於廉詢時自承：我又為了要聲請到搜索票和拘票，也為了隊上的績效，所以我就自己變造雙向通聯紀錄。我實際上不能確定冷繼國與呂鳳紋是否有真實通聯，我就是看圖說故事，依照冷繼國提供的LINE截圖再去變造通聯紀錄，讓兩者看起來是相符的，才能取信檢察官。我變造通聯並將變造後雙向通聯當作附件一起做成偵查報告讓檢察官誤信冷繼國情資正確，冷繼國與戴明哲、羅義得有通聯等情，最後取得搜索票在112年7月11日、112年7月25日執行搜索與拘提。這是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32、135、136、139、143頁），足見王彥仁亦自承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之目的在使檢舉內容能合於客觀之通聯紀錄，以取信審核拘票、搜索票之檢察官及法官，達成其「騙票」之目的，則王彥仁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中，再持向檢察官及法官聲請行使，確有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之可能，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存在。加之王彥仁聲請對各該嫌疑人拘提及搜索，均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本院核發搜索票，有各該拘票（偵33073卷101頁，偵43255卷21頁，偵26146卷77頁，偵39136卷51頁，偵38379卷41頁）及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000-000頁，偵26146卷87、99頁）在卷可稽，更可見王彥仁所為確使檢察官、法官及各該嫌疑人受有損害之危險，故王彥仁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電信業者關於通聯記錄之正確性、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檢察官審核是否核發拘票、法官審核是否核發搜索票之正確性及上開嫌疑人，應可認定。
　㈤王彥仁及辯護人下述辯解及主張，均無理由：
　⒈王彥仁固以上詞辯解。冷平之檢舉時固有提出其與附表一編號1之嫌疑人于敬聖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5704卷7頁)、其與附表一編號3之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他2712卷7-8頁)、其與附表一編號4之嫌疑人戴明哲之對話紀錄及戴明哲施用毒品照片(偵60880卷一51-53頁)、其與附表一編號5之嫌疑人羅義得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明細（偵60880卷一82-84頁）等證據資料，然該等對話紀錄內容多僅為簡單對談，且匯款紀錄也僅為客觀金流情況，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該等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並非毫無疑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在卷可稽，則其等檢舉嫌疑人李明和內容是否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更有疑問。此外，觀之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1年4月14日18時19分至19時39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他5704卷11頁)；於附表一編號2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李明和）雙向通聯記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記錄亦發現李嫌與檢舉人互相有聯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他8185卷9頁)；於附表一編號3之偵查報告中載明「為進一步查證檢舉人冷繼國所稱於112年1月期間以本人電話門號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撥話予犯嫌劉建坪所持用之0000-000000、犯嫌呂鳳紋所持用之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經調閱通聯記錄2人確實有通話紀錄」等語(他2712卷10頁)；於附表一編號4之偵查報告中載明「受搜索人約定檢舉人於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至20時20分許及112年5月23日16時08分至16時13分許相互通話聯絡與雙向通聯符合」等語(偵60880卷一56頁)；於附表一編號5之偵查報告中載明「依遠傳電信提供門號電話0000-000000(持用人羅義得）雙向通聯紀錄進行分析，依通話時間及基地台顯示位置，均與檢舉人筆錄中之供述相符，從分析雙向通聯紀錄中亦發現羅嫌與檢舉人互相有連絡，足以證實於檢舉人冷繼國、周玉萍警詢筆錄中供述之真實性」等語（偵60880卷一85頁），可見王彥仁所編輯偽造之通聯紀錄，目的均係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偽造之不實雙向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以取信於檢察官及法官，加之王彥仁於廉詢問自承：單純我個人騙票行為等語（偵60880卷一143頁），亦自承以「騙票」方式欺瞞核票之檢察官及法官，足見王彥仁自知僅憑檢舉人所提供上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檢察官、法官達至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則王彥仁編輯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內再持以聲請，意在使檢察官准予核發拘票、法官准予核發搜索票，已不言可喻。故王彥仁上開辯解，與事實不符，無從採信。
　⒉辯護人楊淑華固主張依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等內容已足證確實有檢舉人所稱之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存在，故王彥仁編輯通聯紀錄及登載在偵查報告均與客觀事實相合，且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等語。辯護人柯晨晧亦主張王彥仁修改通聯紀錄跟基地台只是為了周延請票，但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因為這些嫌疑人確實有販毒等語。然依憑檢舉人所提出該等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是否足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附表一編號1、3至5之嫌疑人販毒內容具有可信性，而達至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發搜索票之門檻，非毫無疑問，更遑論冷平之及周玉萍之檢舉附表一編號2嫌疑人李明和時，並未提出相關對話紀錄或匯款明細等資料。王彥仁於知悉此等情形下，仍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中，目的在使冷平之及周玉萍所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內容能合於該等不實通聯紀錄，使檢舉內容具有可信性，均經說明如前，可見王彥仁也知悉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嫌疑人販毒內容可信性不足，始須以編輯不實通聯紀錄等方式來補強、佐證檢舉內容之可信性，故辯護人主張嫌疑人毒品交易情形客觀上確實存在，王彥仁所為並未悖於客觀事實等語，顯有誤會。此外，既然冷平之及周玉萍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是否可信，並無毫無疑問，則王彥仁事後編輯不實通聯紀錄並登載於偵查報告以補強檢舉內容可信性，再持以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請搜索票，除已損及電信業者關於雙向通聯電磁紀錄記載之正確性及北市刑大關於公文書之公信力外，更足以影響檢察官及法官核發拘票或搜索票之正確性、及該等嫌疑人受有檢警機關依法拘提或搜索之法律上利益，而有生損害之危險，復經說明如上，辯護人主張沒有造成任何人事物之權益損害、不影響犯罪偵查真實性等語，並無理由。
　⒊辯護人柯晨晧固主張通聯紀錄跟基地台位置，是表示用來計算手機電話通訊費用之基準，這樣的電磁紀錄不是私文書而是準文書，所以不符合法律上文書定義等語。然王彥仁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如何具備刑法文書之意思性、客觀之理解可能性、存續性、可視性及足以認識製作名義人等特徵，業經說明如前，依刑法第220條第2項、第1項規定，王彥仁偽造之通聯電磁紀錄於刑法偽造文書罪章係以文書論，當可成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辯護人上開主張，容有誤解，亦無理由。　
　㈥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編輯之不實通聯記錄部分，漏載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至5）等內容，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業據王彥仁所自陳（偵60880卷○000-000頁，本院卷○000-000、170-171頁），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自應由本院予以補充。　
　㈦綜上，王彥仁及辯護人前開辯詞及主張，難認可採。故王彥仁前揭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犯罪事實二：
　　上開犯罪事實二，業據被告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偵3135卷5-9頁）及本院審理時（本院卷三63頁）坦承不諱，並有其於112年3月7日警詢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112年4月20日偵訊具結證述筆錄（他2712卷159-160頁）及其偽造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他2712卷8頁）在卷可稽，冷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綜上，冷平之上開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犯罪事實三：
　　訊據被告周玉萍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證詞等情，然否認犯行，辯稱：我是冷平之的看護，我有與冷平之於1月15日之去呂鳳紋八德家，所以我才會把呂鳳紋家門口拍下來，因為冷平之跟我說他去呂鳳紋家買毒品，我之前作證說1月14日有去呂鳳紋家是說錯了等語。經查：
　㈠周玉萍於112年4月20日下午4時許，在桃園地檢署第30偵查庭，就該署112年度他字第2712號案件以證人身分接受訊問時具結後證稱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等情，業據周玉萍於審理時所不爭執，並有112年4月20日證述偵訊筆錄（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本案爭點為：周玉萍所為上開偵訊證述內容是否虛偽不實？
　⒈冷平之於112年12月25日警詢證述：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審酌周玉萍為冷平之之女朋友及看護，業據冷平之於上開警詢時所自陳（偵3135卷7-8頁），兩人情誼深厚，冷平之自無誣陷周玉萍之動機，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關於周玉萍不利之內容，已有相當可信性。
　⒉①呂鳳紋於112年5月2日、同年月3日警詢及同日偵訊證稱：我從108年開始使用門號0000000000至112年4月27日，該門號用來聯絡家人及朋友，我並沒有在112年1月14日晚上10時、同年月15日早上11時與對方通話相約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以7000元販賣海洛因給對方等語（偵23339卷10-11、14、130-131頁）。②王彥仁於113年1月4日偵訊證稱：當時冷繼國跟我說是他朋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為便宜行事，且冷繼國願意配合，我就將筆錄内容改成冷繼國跟呂鳳紋購買毒品，我確定冷繼國沒有向呂鳳紋購毒等語（偵60880卷三164、165頁）。均與冷平之上開證述關於其並未向呂鳳紋購毒一事大致相符。
　⒊冷平之於112年3月7日及同年12月25日警詢時自承其係持用門號0000000000號等語（見偵60880卷一37頁及偵3135卷5頁之年籍電話欄），觀之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有該通聯紀錄在卷可稽（偵60880卷○000-000頁），亦與冷平之上開警詢證述內容相符，則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應可認定。既然冷平之並未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至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則周玉萍於偵訊時具結證述附表四編號1至2所示內容，自屬虛偽不實。　
　㈢雖周玉萍於113年3月21日準備程序時提出「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照片2張（本院卷○000-000頁），用以證明其有於112年1月15日陪同冷平之前往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向呂鳳紋購毒等情，且冷平之於審理時改證稱：112年1月14日及15日周玉萍有陪我去呂鳳紋那邊，上開照片2張是周玉萍拍的，是我要進去呂鳳紋那邊買毒品時，呂鳳紋不讓我帶別人進去，我才叫周玉萍去買飲料等語（本院卷二477、479頁）。然：
　⒈上開照片僅有標註「1月15日11：37」及「1月15日08：47」，未見任何年份之記載，則該照片拍攝日期是否確為周玉萍所證述之112年1月15日，已有疑問。又周玉萍僅提出該照片2張，未有任何該照片源自何處、源自何人之相關證據，則該照片是否為周玉萍所親自拍攝，也有疑問。何況，周玉萍前於其以證人身分為本案具結證述時起（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779-780頁），至嗣後以被告身分接受警方詢問時止（偵3135卷13-16頁），均未提出該等照片以佐證其具結證述內容屬實，所為已與常情有違，加之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可見周玉萍所提出之上開照片，不知年份且來源不明，且與客觀通聯紀錄內容不符，真實性有疑，無從使本院為周玉萍有利之認定。
　⒉雖冷平之於審理時證述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然冷平之前於112年12月25日時陳稱：呂鳳紋的檢舉筆錄有部分不實在，因為我本人沒有跟呂鳳紋購買毒品，購買毒品的人是我的朋友，因為我的朋友不敢指認呂鳳紋，我就在檢舉筆錄上說是我本人和呂鳳紋購買毒品等語（偵3135卷7頁），可見冷平之並未證稱其有親自至呂鳳紋八德處所之情，再考量冷平之為周玉萍之女友，衡情當有袒護周玉萍免受偽證罪處罰之高度動機，則冷平之嗣後於審理時改稱上開有利於周玉萍之內容，是否可信，已有疑問，加以本院前已說明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號於112年1月14日、同年1月15日通聯基地台位置，均無在周玉萍證述之呂鳳紋位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附近，也與冷平之審理時證述內容有所不符，故冷平之上開審理時證述內容，為袒護周玉萍之詞，與事實不符，無法採信。
　㈣綜上，周玉萍上開辯解，並無理由，其偽證犯行，應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所犯罪名：
　㈠按刑法第134條關於公務員犯罪加重處罰之規定，祇以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各罪為已足，初不以其合法執行職務為條件，故公務員之執行職務縱非合法，苟係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故意犯罪，即不能解免加重之責；且刑法第134條前段之規定，屬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而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應按原犯罪行為該當法條所定法定本刑加重二分之一之結果計之（最高法院24年上字第1344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2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刑法第213條之罪，係因身分而成立，與同法第134條但書所謂因公務有關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之情形相當，故犯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罪時，因有上開但書規定，不得再依同條前段加重其刑（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要旨參照）。故：
　⒈核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刑法第216條、刑法第210條及刑法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及第213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
　⒉雖起訴法條就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漏未引用刑法第134條前段，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王彥仁及其辯護人亦均就此部分予以辯論，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以EXCEL軟體將先前向本署聲請雙向通聯紀錄資料之私文書竄改，進而偽造附表一所示之不實雙向通聯記錄」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而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非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且辯護人柯晨晧亦於辯論時亦對準文書有所主張，已無礙王彥仁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㈡按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偽造證據及使用罪，原屬同條第1項誣告之預備行為，因其犯罪之危險性較為重大，祇須有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證據，而有使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之意圖為已足，不必實行誣告，仍予獨立處罰，故為準誣告罪，如偽造此項證據持以誣告，除另犯其他罪名外，按照低度行為吸收於高度行為之原則，祇應論以第1項之誣告罪名，不應再適用第2項從重處斷（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94號判決、54年台上字第1139號判決意旨參照)。故：
　⒈核冷平之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⒉起訴法條認冷平之係犯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參照上開說明，容有未當，然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該罪名（本院卷三14頁），自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起訴法條漏引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規定，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記載「偽造與呂鳳紋不實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後」等語，足見此部分為本案起訴範圍，且刑法第220條第2項準文書並非獨立犯罪，而係賦予電子檔案與文書相同之法律效果，又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上開準文書規定（本院卷三14頁），已無礙冷平之防禦權之行使，故由本院予以補充即足。
　㈢核周玉萍就犯罪事實三所為，係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
二、競合關係：
　㈠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中先後偽造通話雙方、門號、時間、長度及基地台位置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各次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登載不實公文書之低度行為，各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王彥仁於附表一編號1至5中先後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及許可搜索、向法官聲請搜索票等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各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各論以接續犯一罪。王彥仁前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及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之犯行，均係基於為達騙取檢察官核發拘票、法官核法搜索票之單一犯罪目的所為之各個舉動，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皆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較重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斷。王彥仁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所為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㈡冷平之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偽造犯罪事實欄二所示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及證據，各為其行使、使用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又使用偽造證據行為，為刑法第169條第1項誣告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行使該LINE對話電磁紀錄準私文書行為，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地所為，獨立性極為薄弱，應論以接續犯一罪。至冷平之先後向王彥仁及檢察官誣告呂鳳紋販毒行為，因侵害國家審判權之法益，且為同一虛偽申告為陳述，應屬單純一罪之性質（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729號判決、108年度台上字第156號判決意旨參照），僅成立一個誣告罪。冷平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誣告、偽證犯行，係基於同一個遂行誣告之目的，行為有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情節較重之誣告罪處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437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刑之加重：
　㈠王彥仁上開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共5罪，均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㈡冷平之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本院109年度壢簡字第136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0年7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起訴書及檢察官於審理時均未說明被告之惡性何以達到須以累犯規定加重之理由，以作為本院衡酌是否以累犯規定加重被告刑度之基礎，參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冷平之之刑度，僅將其前案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之量刑審酌事由（詳後述）。
四、刑之減輕：
　　按被告自白時，縱令其所誣告之案件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但處分確定究與裁判確定不同，是其自白仍不得謂非在所誣告之案件裁判確定以前，自應予減輕或免除其刑（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2211號判決意旨參照）。冷平之誣告呂鳳紋販毒案件，業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3339、2614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該不起訴處分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冷平之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案誣告犯行，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其所誣告之案件既未曾為裁判確定，則其自白犯罪，仍應依刑法第172 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五、審判範圍擴張：
　㈠起訴書就王彥仁各次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部分，漏載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欄所載之通話雙方（編號1）、通話雙方持用門號（編號1至5）、基地台位置（編號2至5），然通話雙方暨所持用門號、通聯基地台位置本為王彥仁所編輯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之內容之一，且電信用戶、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等資訊於通聯電磁紀錄中本即密不可分，與王彥仁被訴偽造私文書犯行具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自應由本院補充後併予審理。
　㈡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10636、12196、12268號）部分與犯罪事實一至三均相同，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
六、爰審酌王彥仁身為執法之警察人員，本當謹守法律規範，恪遵職守，竟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多次以犯罪事實一（即附表一編號1至5）所載之違法手段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使登載不實事項於公文書，除影響司法警察公文書之公信力、動搖警察人員之信譽外，更破壞檢警長久以來之信賴關係，陷偵查及司法機關於不義，敗壞國家法紀，並損及該等被檢舉嫌疑人所享有之法律上權益；冷平之僅因私怨即意圖使呂鳳紋受刑事處分，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向檢警偵查機關誣指呂鳳紋涉嫌販毒犯罪及偽證，周玉萍經檢察官命具結後已知偽證之嚴重性，仍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為虛偽之陳述，使國家偵查機關無端發動偵查，耗費訴訟資源，亦使呂鳳紋遭受刑事訴追，徒增訟累，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所為均應予非難。兼衡王彥仁、冷平之及周玉萍各自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生損害程度，及王彥仁雖於偵查階段坦承犯行，然於本院審理時則否認全部犯行，周玉萍亦於審理時否認犯行，犯後態度均不佳；冷平之於審理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復考量王彥仁前無為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工作經歷（見廉政署113廉查肅1號卷內非供述證據編號5之人事資料列印報表）、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三79頁之證明、本院卷三81-87頁之112年度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收執聯）、參與警政公益活動經歷（見本院卷三95-117頁之照片）、捐款紀錄（見本院卷三75頁之收據），及刑法第55條但書不得科以較輕罪名即其所犯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限制；冷平之有上開施用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紀錄、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37453卷43頁年籍欄）、自陳癌症末期（偵3135卷7頁）；周玉萍有施用及販賣毒品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品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偵3135卷13頁年籍欄）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主文第一至三項所示之刑。另審酌王彥仁所犯各罪均為相同類型之罪，行為態樣、手段復如出一轍，且所侵害法益性質相近，各項犯行間之責任非難重複性偏高，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多數犯罪責任遞減、罪刑相當原則，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應執行刑。　
肆、沒收：
一、王彥仁部分：
　㈠王彥仁如附表一編號1至5「偽造之不實通聯紀錄」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均經王彥仁儲存在其所使用之公務電腦內，該公務電腦主機復為廉政署扣押在案，業據王彥仁於廉詢時坦承不諱，並有本院扣押物品清單在卷可佐，各該電磁紀錄檔案為王彥仁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於其各次犯行項下宣告沒收。　
　㈡王彥仁所偽造附表一編號1至5「登載之不實公文書」所示公文書，業經其持向桃園地檢署、本院行使而交付，已非屬王彥仁所有之物，故不予宣告沒收。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王彥仁所有或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二、冷平之部分：
　　冷平之所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檔案，固為其所有供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所用之物，然該電磁紀錄檔案實際儲存之載體及是否扣案均有不明，且經本案偵審程序後，該電磁紀錄檔案已喪失為冷平之不法使用之效用，應可認已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至其餘扣案物品，無證據可認為冷平之供其為本案犯行所用之物，亦非違禁物，且檢察官也未於起訴書及審理時聲請沒收，故均不宣告沒收。　　　　　　　　
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王彥仁就犯罪事實一所為另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169條第2項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而偽造證據罪等語。
　㈡按刑法第169 條第2 項之準誣告罪，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使他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始該當本罪之處罰，若行為人未具備此主觀違法要件，縱在客觀上有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危險，然其在主觀上因欠缺使他人受刑事處罰之意圖，自不構成本罪。
　㈢查王彥仁固有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並登載在偵查報告內，復持向檢察官聲請拘票、法官聲請搜索票而行使之，然王彥仁係為求查緝毒品之工作績效使為上開行為，此為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則王彥仁是否有使該等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並非無疑。而冷平之及周玉萍向王彥仁檢舉各該嫌疑人販毒時，除有製作檢舉筆錄外，尚有檢附與各該嫌疑人聯繫購毒之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資料予王彥仁，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7-8頁)及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及冷平之與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2712卷7-8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51-52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82-84頁)在卷可稽，可見附表一編號1至5之嫌疑人並非全無販毒之初始嫌疑，加以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上開檢舉筆錄、對話紀錄截圖及匯款明細截圖等證據資料係屬不實、或王彥仁主觀知悉檢舉筆錄及對話紀錄截圖（如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1中關於冷平之所檢附與呂鳳紋之對話紀錄截圖）係有不實，則王彥仁基於此等檢舉資料所生對各該嫌疑人之初始嫌疑，而為上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及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行為，尚乏證據可認有使各該嫌疑人受刑事處分之意圖。從而，王彥仁所為與刑法第169條第2項準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自難遽以該罪相繩，此部分原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惟公訴起訴意旨所指此部分事實若成立犯罪，與王彥仁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之犯罪事實，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健祐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邱健盛及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育駿
　　　　　　　　　　　　　　　　　　　法　官　曾淑君
　　　　　　　　　　　　　　　　　　　法　官　鄭朝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子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34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3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附表一：
編號 檢舉概況 偽造之不實通聯電磁紀錄 登載之不實公文書 聲請時間、聲請概況 證據名稱 主文（含沒收） 1  冷平之於111年7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于敬聖販毒   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4月14日17時19分46秒通聯、②111年4月14日17時44分46秒通聯、③111年4月14日18時8分51秒通聯，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④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於111年4月14日17時41分58秒通話基地台位置在桃園市○○區○○路000號3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7月18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80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聖、亦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他5704卷5-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7月12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274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704卷97頁)、于敬聖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1年7月7日檢舉筆錄(偵37453卷43-46頁)、北市刑大111年7月18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466942、00000000000號搜索票、拘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3073卷10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1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2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1年9月2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李明和販毒 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1年8月6日1時11分通聯64秒、②111年8月6日1時15分通聯32秒、③111年8月6日1時31分通聯19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街里000鄰○○路00號7樓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1年10月11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1聲搜字1167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佳河」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他8185卷5-26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9月3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25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李明和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三93-97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1年9月26日檢舉筆錄(他8185卷27-37頁)、北市刑大111年10月11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130539303號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43255卷2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3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3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3月7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呂鳳紋及劉建坪販毒      ⒈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14日20時41分通聯38秒、②同日22時31分通聯23秒、③112年1月15日11時3分通聯33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號10樓 ⒉劉建坪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1月22日19時13分通聯10秒、②112年1月24日4時26分通聯45秒、③同日5時46分通聯37秒、④同日18時7分通聯10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000巷000號12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4月27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112年聲搜字第683號）    北市刑大112年4月27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25871、00000000000號拘票、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圓仔、小鳳姐)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呂鳳紋及劉建坪通聯紀錄等資料(他2712卷5-55頁)、呂鳳紋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劉建持用0000000000之原始通聯紀錄(偵60880卷一3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3月16日北市刑警大八字第1123030598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一147頁)、冷平112年3月7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37-41頁)、周玉萍112年3月14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43-47頁)、拘票（偵26146卷77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9頁，偵26146卷87、99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5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4  冷平之及周玉萍於112年6月6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戴明哲販毒       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5月10日17時55分通聯20秒、②同日20時20分通聯33秒、③112年5月15日4時11分通聯21秒、④同日4時15分通聯1秒、⑤112年5月23日16時8分通聯16秒、⑥同日16時13分通聯21秒、⑦同日22時3分通聯1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區○○○路0段00號2樓頂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6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193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哲)涉嫌販賣毒品案聲請拘票、搜索票偵查報告及附件偽造戴明哲通聯記錄(偵60880卷一49-61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0052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 年6月13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8696號調取票聲請書(偵60880卷二3頁)、戴明哲持用0000000000原始通聯記錄(偵60880卷二19-109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及周玉萍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63-77頁)、拘票（偵39136卷5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7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5  冷平之於112年6月6日、周玉萍於112年6月11日向王彥仁檢舉嫌疑人羅義得販毒 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與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於①112年4月17日14時3分通聯33秒、②同日14時23分通聯21秒、③112年5月23日13時57分通聯66秒、④同日21時56分通聯37秒、⑤112年5月24日10時14分通聯25秒、⑥112年5月28日7時48分通聯36秒、⑦112年5月29日6時34分通聯19秒、⑧同日14時14分通聯31秒、⑨同日22時34分通聯21秒，且上開通聯基地台位置均在桃園市○鎮區○○里00鄰○○路000巷00號4樓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 王彥仁於112年7月20日向桃園地檢署檢察官聲請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經檢察官核發拘票及許可搜索後，再於同日向本院聲請核發搜索票（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292號）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第八隊偵辦(綽號阿得)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聲請搜索票偵查報告(偵60880卷一79-96頁，他5313卷3-22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2年6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39285號調取票聲請書(他5313卷23頁)、羅義得持用0000000000申登人基本資料及偽造後雙向通聯紀錄(他5313卷25-28頁)、0000000000原始雙向通聯記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持用0000000000之通聯紀錄(偵60880卷○000-000頁)、冷平之112年6月6日檢舉筆錄及周玉萍112年6月11日檢舉筆錄(偵60880卷一97-107頁)、北市刑大112年7月20日北市警刑大八字第11230417962、00000000000號拘票及搜索票聲請書(偵60880卷○000-000頁)、拘票(偵38379卷41頁)、本院搜索票（偵60880卷三325頁） 王彥仁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 扣案王彥仁使用公務電腦主機內所儲存之偽造不實通聯電磁紀錄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販賣毒品之時間及地點 販賣毒品之種類、數量及金額(新臺幣) 偽造之LINE對話記錄 1 112年1月14日，在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1.875公 克之海洛因，7000元 冷平之：鳳姐？ LINE暱稱「呂小鳳」（實際為冷平之，下同）：什麼事情？ 冷平之：弟是想說5張先給您 呂小鳳：前帳沒清耶 冷平之：哪有這樣的，方便一下可以嗎？ 呂小鳳：那貴一張，能接受嗎？ 冷平之：好吧！那我過去嘍，在家嗎？ 呂小鳳：對，快點 冷平之：那半裙子，西莊一件 呂小鳳：好啦，廢話很多耶，下次再欠，你找別人 2 112年1月15日，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 同上 無 
附表三：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曾向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購買過毒品)有。 2 (檢察官問：【提示他字卷第8頁右下角之對話紀錄】為何人之對話)112年1月14日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在當天晚上10時許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以7000元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這是上開對話紀錄。後我於112年1月15日上午11時許我先聯繫呂鳳紋，後我與周玉萍再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我以7000元之價錢向呂鳳紋購買1.875公克的海洛因。 
附表四：
編號 不實證述內容 1 (檢察官問：是否認識被告2人【指呂鳳紋及劉建坪】)認識，因為我是冷繼國的看護，我有陪同冷繼國去向被告2人購買毒品。 2 (檢察官問：是否曾陪同冷繼國向被告2人購買過毒品)另外112年1月14日、15日我有陪同冷繼國一起去桃園市○○區○○街000巷00弄0號(呂鳳紋的家)，我只有在樓下等但是我知悉冷繼國是要購買毒品。 



